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龍雲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奇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振瑋律師

            章文傑律師

被上訴人    伊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蕭奕軒

訴訟代理人  姜志俊律師

            黃俊華律師

            詹雅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賃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9年9月

30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09年度北簡字第10638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

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解散之公司、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登記者，應行清

算；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

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

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

條、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清算人有

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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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5條第1項亦

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伊凡股份有限公司於本件訴訟繫屬中之

民國110年10月19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0365238

00號函廢止登記，惟迄未選任清算人，此有臺北市政府前揭

函、公司設立登記表、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3

至283頁），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應以董事蕭奕軒、黃嘉

文、李宜臻為清算人進行清算，又蕭奕軒等全體董事並未推

定代表被上訴人之清算人，依上開規定，各清算人各有代表

公司之權，是本件仍以清算人之一蕭奕軒為被上訴人之法定

代理人，應無不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在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

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

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被上

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47萬4,249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159頁），經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

被上訴人147萬4,249元本息，上訴人於109年10月26日提起

上訴，被上訴人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1,

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157頁、第

294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與

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兩造於107年8月16日簽訂販賣機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租約

），由伊向上訴人承租42吋觸控式螢幕便當機5台、便當機

櫃5台（下分稱系爭販賣機、系爭機櫃，合稱系爭設備），

租賃期間為107年9月17日至109年9月16日，伊業依約支付押

金25萬元及硬體、AiR智慧零售管理平台第一期租金29萬9,2

50元、9萬4,500元（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依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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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第4條第4項、第9條第2項約定，上訴人應於107年9月19

日之前出貨完畢，且交付之系爭設備應合於系爭租約約定，

並能正常使用。然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位於臺北市○○

區○○○路0段00號1樓之站前新光營業所與內湖家樂福營業

所安裝之系爭設備，於107年10月11日開賣時均發生加熱系

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進行更換後仍發生微波系統

燒壞問題，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完全無法正常運作，上訴

人現場維修並更換保險絲後1小時內又立刻發生故障並有燒

焦味，伊基於安全考量立即不提供便當加熱服務，另以便當

餐點10元活動對消費者彌補服務不周問題，以維護商譽。上

訴人於107年10月13日早上再度更換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系

爭販賣機，但於更換後3小時內又發生故障無法使用之情

形，且無法排除故障。因連日故障情形無法排除，伊完全無

法依照原定計劃正式開幕營業，只好宣布試營運期間緊急暫

停。詎伊請上訴人將改良完畢之系爭設備送至營業場所並開

始測試時，仍多次發生電路板燒毀之情況，導致系爭設備完

全無法使用，伊因此無法營業，造成伊基於系爭租約及上訴

人承諾系爭設備得如期運作使用為前提所投入之成本無法回

收，伊多次與上訴人商討解決方案，但上訴人遲遲無法承諾

何時可以完成維修，僅初略回覆工程師在努力維修中，且對

於伊所提出因為系爭設備不能使用所生之損害，上訴人一開

始曾允諾願適當賠償，並提供相關之協助，但事後卻又反

悔，雙方間之信任關係受到極大影響。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

備既違反系爭合約第9條第2、3項約定，未通過驗收，伊遂

委請律師於107年10月19日以台北大安郵局存證號碼525號存

證信函（下稱系爭解約函），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第9

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

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

　㈡系爭租約既經解除，依民法第259條規定，上訴人應退還伊

已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又上訴人交付之系

爭設備無法使用，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完全給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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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設備因適用電壓為220伏特，與臺灣通用電壓110伏特不

符而無法使用，屬無法補正之瑕疵，致伊受有如附表所示之

損害共1,212萬0,163元（編號2其中1,289萬9,664元為於二

審追加），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

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

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76萬

3,913元，及其中147萬4,24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其中1,128萬9,664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租約係以點交或安裝系爭設備為第一階段，瑕疵修補或

驗收為第二階段，被上訴人早已同意伊得將系爭設備之點交

或安裝時間延長至107年10月8日，伊於斯日運送系爭設備至

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安裝，即已完成系爭租

約第一階段之義務。縱認伊安裝之系爭設備因發生跳電事故

而未通過第二階段之第一次驗收，然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

定，需於伊未通過重新驗收或伊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

內更正、補正或換貨時，被上訴人方得解除系爭租約，然伊

業於107年11月13日完成系爭設備之維修調校，並於同日通

知被上訴人到場配合驗收，惟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是伊並無

未通過重新驗收之情，且斯時距離107年10月8日尚未逾30個

工作日，與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所定解約之要件不符，況系

爭解約函並未以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為解約依據，被上

訴人主張已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解除契約，自無理

由。再者，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

誤」係指兩造就違約情事及解除合約均達成合意，方得解

約，然被上訴人於跳電事故發生後仍持續與伊員工協商合約

增補事宜，伊亦持續改善系爭設備電壓問題，可見兩造並無

違約及解除契約之合意。此外，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為

租賃標的物未通過驗收時，承租人解約之特別約定，應排除

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之適用，故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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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條第1項約定解約，並不合法。另伊已完成系爭設備之

維修，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7年11月13日到場驗收，然被上

訴人無故拒絕，故系爭設備適用電壓與臺灣電壓不符並非不

可補正之瑕疵，且驗收程序未能完成亦不可歸責於伊，被上

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

定解除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既未經解除，伊自無須返還被上

訴人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

　㈡縱認系爭租約業經合法解除，然如附表編號1所示費用，純

屬被上訴人之營運成本，本應由被上訴人自負盈虧，且被上

訴人亦獲得相應價格之食材及餐點，甚業將食材及餐點轉

售，可見被上訴人實際上並未受有此部分損害。另依被上訴

人與訴外人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商品交易合約書第

3條、第4條約定，此部分食材及餐點均為被上訴人於一週前

依預估出貨數量所預定，要不因系爭設備是否正常運作而影

響被上訴人之購入，故此部分費用亦與系爭設備發生跳電事

故無因果關係，伊自無須賠償。至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費

用，亦為被上訴人應自負盈虧之營運成本，且被上訴人未證

明有實際支出此等費用，自不得向伊請求賠償。而如附表編

號6所示費用，此為前期之行銷規畫支出，支出時間均早於

系爭設備跳電事故，與系爭設備跳電事故無因果關係，又屬

被上訴人應自負盈虧之營運成本，應不得向伊請求賠償。另

如附表編號2所示營業損失，僅為預測性評估，被上訴人因

未正式營業而無歷史數據可供參考，此部分金額欠缺客觀確

定性，非屬被上訴人之所失利益，且其中107年10月15日起

至109年9月16日間之營業損失1,128萬9,664元，此為被上訴

人解約後所生損害，更係因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於107年11月1

3日配合驗收所生，要非本件所得請求。

　㈢縱認被上訴人得向伊請求損害賠償，然伊業交付系爭設備共

3組予被上訴人，分別置於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

業所及被上訴人之倉庫，被上訴人迄未返還，而系爭租約既

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被上訴人本應負返還系爭設備3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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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原狀義務，且被上訴人繼續占有伊所有之系爭設備3

組，已無法律上原因，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被上訴

人未經伊同意擅將系爭設備3組出售予訴外人郭書豪，顯就

系爭設備3組已返還不能，應返還其價額，又違背承租人保

管租賃物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侵害伊對系爭設備3組

之所有權，應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設備每組市價至少

50萬元，伊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59條第6款、第

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伊150萬元，爰以前揭債權與伊應給付被上訴人

之債務為抵銷抗辯。

　㈣縱認上開抵銷抗辯為無理由，依民法第261條、第264條規

定，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規定應負返還系爭設備3組之回

復原狀義務，與伊所負返還租金及押租金64萬3,750元義務

間為對待給付，伊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被上訴人返還系

爭設備3組前，伊無需給付被上訴人租金及押金64萬3,750

元。

　㈤另若被上訴人未合法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人無故拒絕驗

收，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系爭設備已驗收完

成，系爭租約租賃期間應繼續計算，被上訴人應依約繼續給

付租金，然被上訴人至今未給付任何租金，伊應得依系爭租

約第15條第3項約定，以上訴理由狀為解除系爭租約之意思

表示。系爭租約既經伊解除，伊得依前揭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支付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前之每月所有租賃費總額之懲罰

性違約金141萬9,000元。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規

定，應償還伊系爭設備3組共150萬元之價額。是伊得以對被

上訴人之291萬9,000元債權，與伊應賠償被上訴人之債務為

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被上訴人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

追加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28萬9,664元，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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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則

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6頁、第53頁、第74至75

頁）

　㈠兩造於107年8月16日簽定系爭租約，約定由上訴人出租系爭

設備5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應按期給付租金，租賃期間

自107年9月17日至109年9月16日止。（見原審卷第23至30

頁）

　㈡被上訴人已依約支付租金及押金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

人。

　㈢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被上訴人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

樂福營業所各放置1組系爭設備，107年10月11日第一天開

賣，放置在上開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經實際使用後均發生加

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見本院卷一第343至3

46頁）

　㈣系爭設備1組價額為50萬元。

　㈤被上訴人有支付如附表編號1、6所示金額。（見原審卷第87

至93頁、第103至109頁、第165至169頁；本院卷二第97至11

1頁）

五、本院之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不符系爭租約約定，無

法正常使用，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不完全給付，其

業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第9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

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於107年10月19日以

系爭解約函解除系爭租約，上訴人應依民法第259條規定，

返還其已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並應依民法

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賠償其所受

如附表所示之損害共1,212萬0,163元等節，為上訴人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應審酌者厥為：㈠被上訴人

是否於107年10月22日合法解除系爭租約？⒈上訴人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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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之情事？⒉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所定

「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所指為何？⒊系爭租約第9條第5

項約定有無排除第15條第1項約定之效力？㈡若被上訴人合

法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何？⒈

被上訴人是否確有支出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租金？⒉若

有，被上訴人支出如附表編號1、3至6所示費用是否為被上

訴人所受損失？⒊如附表編號2所示金額是否為被上訴人之

所失利益？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第17

9條、第181條、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

規定，應給付上訴人之150萬元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即

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組數為何？是否業經上訴人取回？㈣

若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均無理由，則上訴人另主張同時履行抗

辯，於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設備3組予上訴人前，上訴人無須

給付被上訴人租金及押金共64萬3,750元，有無理由？㈤若

被上訴人未合法解除系爭租約，上訴人主張以被上訴人依系

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應付之懲罰性違約金141萬9,000元

及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規定應返還之150萬元價額，與被上

訴人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⒈上訴人

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以上訴理由狀送達解除系爭

租約，是否合法？⒉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是否於107年10月22日合法解除系爭租約？

　⒈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出租人（即上訴人）履約所

供應或完成之租賃標的物，應符合訂單及本租賃合約規定，

且無減少、滅失價值、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或故

障，並為新品。」（見原審卷第26頁），兩造既約定由被上

訴人向上訴人承租便當販賣機，上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系

爭設備自應得為便當儲存、加熱、出貨、收銀、找零等通常

使用。經查，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被上訴人站前新光營

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放置1組系爭設備，放置在前揭

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於107年10月11日第一天開賣時，經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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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使用後均發生加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等情，

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頁），再觀諸兩造之LI

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見原審卷第59至61頁；本院卷一第35

7頁），可見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機櫃於107年10月13日仍

發生無法冷藏及微波之情形，且至107年10月15日晚間仍未

能將加熱系統修繕完畢，堪認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確有不

適於通常使用之瑕疵，而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

　⒉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惟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

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

為曲解；另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

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

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出租

人（即上訴人）或承租人（即被上訴人）違背本租賃合約之

情事實時，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出租人或承租人得解除

或終止租賃之一部或全部，得另行招商繼續完成本案，因此

所增加之費用由無力完成之一方負擔。」（見原審卷第28至

29頁），依前揭約定之文義可知，該約定所定契約解除或終

止權之要件係兩造之任一方有違反系爭租約之情，經兩造同

意確認無誤，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人則為兩造中未違反系爭租

約之一方，契約解除或終止後之效力則係解除或終止權人得

另行招商繼續完成系爭租約，並由違反系爭租約之一方負擔

因此增加之費用，是此意定解除或終止權當係兩造中未違反

系爭租約之一方得行使之權利，前揭約定尚非合意解除或終

止之約定，否則契約文字僅需記載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後，

系爭租約即解除或終止等語即可，要非記載為「出租人或承

租人得解除或終止租賃之一部或全部」，甚至約定無力履約

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另行招商完成系爭租約內容所增加費用之

效果，是上訴人辯稱前揭約定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

後」係指兩造就違約情事及解除合約均達成合意等語，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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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採。

　⒊再觀諸系爭租約第9條第3項約定：「出租人應於安裝完畢後

會同承租人進行驗收，其驗收完成係指出租人需依本租賃所

附規格內容、各項產品均能順利運作，並能在現有區域網路

上正常執行或（並經）簽署出租人之『交付清單』，均視同

驗收合格完成。如與規格不符或有品質上之瑕疵，出租人應

立即安排更換新品或補正相關瑕疵後，重行請求承租人進行

驗收。」，第9條第5項約定：「未通過承租人驗收之租賃標

的物，出租人應依前述第㈢項約定不另計費以改善、拆除、

重作或換貨後，進行重行驗收仍未通過測試者，或出租人未

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更正、補正或換貨者，承租人得

解除本租賃合約，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返還義務。」（見原

審卷第26頁），固為承租人契約解除權之約定，且以系爭設

備未通過驗收時，出租人補正瑕疵重行驗收仍未通過或出租

人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補正瑕疵為要件。然對照系

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係以兩造同意確認其中一方有違反

系爭租約之情事為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之要件，且就契約解除

或終止後另定有違約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另行招商續為履約所

增加費用之效果，可知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及第9條第5項

約定各有不同之要件及效果，尚難認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

定有優先且排除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之效力，上訴人

此部分辯詞，亦無可採。

　⒋是以，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既有無法冷藏及微波等不適於

通常使用之瑕疵，且為兩造在LINE群組所確認，自屬違反系

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是被上訴人

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以系爭解約函解除系爭租

約，應屬有據。又系爭解約函於107年10月22日經上訴人收

受乙節，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341至342頁），系爭租約應於斯日生解除之

效。

　⒌復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

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

被上訴人已依系爭租約支付租金及押金共計64萬3,750元予

上訴人乙節，業經認定如前，系爭租約既經被上訴人合法解

除，上訴人自應負返還前揭所受領金錢予被上訴人之義務。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何？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

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

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解除權

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

6條第1項、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所為之給付有

瑕疵，而此項瑕疵如不能補正，或縱經補正，與債務本旨已

不相符者，債權人始得依民法第226條或第232條規定，請求

債務人賠償損害；倘該不完全之給付可能補正者，債權人僅

得請求補正，並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補正前

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經查，被上訴人有支付如附表編號1、6所示金額等情，業經

認定如前。次查，被上訴人有向訴外人陳遠斌承租門牌號碼

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房屋，並於107年7月18日

給付押租金8萬元；向訴外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

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部分面積，並於108年1

月8日給付租金2萬3,120元；向訴外人法孚國際有限公司承

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8樓、9樓建物之918室

（下稱瑞湖街辦公室），並於107年7月25日給付租金4萬3,0

00元等情，有房屋租賃契約、場地使用協議書、辦公室租賃

契約書、存摺影本、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5

日新壽法務字第1120001423號函、陳遠斌112年7月14日回函

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1至73頁、第75至83頁、第95至101

頁；本院卷二第157頁、第159頁、第161頁、第263頁、第26

9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就系爭設備發生無法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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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及微波等不適於通常使用瑕疵之原因，據證人即原上訴人

專案經理林育慶證稱：系爭設備故障、保險絲燒掉的原因是

電壓的問題，因為系爭設備是大陸的電壓220伏特，跟臺灣

的電壓110伏特不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3頁），此亦與被

上訴人主張之原因相符（見本院卷三第173、251頁），然衡

以機器適用電壓之規格非不得藉由維修、更換零件以變更，

系爭設備雖因系爭租約業於107年10月22日經被上訴人解

除，而未及再就上訴人修補之結果再為驗收，尚不得據此逕

認系爭設備之瑕疵屬不能補正，被上訴人復未就上訴人之不

完全給付狀態不可補正乙節提出其他舉證，被上訴人依民法

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如附表

所示之1,212萬0,163元，即無可採。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第179條、第181

條、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應給

付上訴人之150萬元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

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

第6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

於簡易訴訟之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提

出抵銷抗辯，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審酌上開防禦方法攸關

上訴人之責任範圍認定，可能影響本件訴訟結果，且上訴人

於原審中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於原審二次言詞辯論期

日均未到場，係經原審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如不准許上訴人

提出此新防禦方法，難期公平，是依上開規定，本院就其上

前揭抗辯應併予審酌。

　⒉次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

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

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

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利之受領

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

還其價額，民法第344條第1項、第179條、第181條分別定有

明文。

　⒊經查，上訴人曾交付系爭設備2組予被上訴人，分別安裝在

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而就上訴人有無交付第3組系爭設備予被上訴人乙節，

依證人林育慶證稱：我受到的指示是出貨3組6台販賣機給被

上訴人，臺北新光三越站前店、內湖家樂福各放1組2台，還

有1組2台沒有安裝，印象中留在被上訴人位在五股的倉庫裡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3頁），證人即原上訴人業務胡國貞

證稱：被上訴人要求機台要有特定的外型，並有訂製外殼，

所以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3組機台送到位在八里的工廠改

裝外殼，改裝完畢後是由被上訴人取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241頁；卷三第25頁），及被上訴人自陳：上訴人於107年10

月8日至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安裝1組販賣

機；107年10月11日另於北投營業所安裝1組販賣機，亦因發

生故障而點交未通過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5至176頁、第24

8頁），堪認除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系爭

設備外，上訴人確實曾出貨第3組系爭設備予被上訴人。再

觀諸林育慶與被上訴人員工黃嘉文之LINE對話及電子郵件截

圖（見本院卷二第37頁；卷三第55頁），電子郵件主旨載為

「機台運送時間」，對話及電子郵件中所列往返之聯絡人資

訊均僅有被上訴人之人員，去程之送達地點及回程之起運地

點均為瑞湖街辦公室，可見前揭對話及電子郵件確係關於載

運已在被上訴人支配中之系爭設備所為，核與林育慶證稱：

前揭LINE對話是黃嘉文請我安排從五股送販賣機到內湖的紀

錄，我請黃嘉文自己聯絡貨運公司等語相符（見本院卷三第

11頁），由此可認上開對話及電子郵件中所載去程之起運地

點及回程之送達地點確係被上訴人之倉庫，益徵林育慶證稱

上訴人交付之第3組系爭設備留在被上訴人位在五股之倉庫

等語為真。另參酌林育慶與被上訴人時任法定代理人蕭奕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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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8年1月15日聯繫撤離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設備之LINE

對話截圖，林育慶傳送：「記得帶販賣機的鑰匙」、「不然

明天沒辦法開門」、「土城的四台鑰匙一起帶來」、「打錯

了...是五股」等語，蕭奕軒則答覆：「他會帶鑰匙過去但

目前分不太出來哪邊是哪邊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

52頁），足見林育慶除了提醒被上訴人攜帶位在站前新光營

業所之系爭設備鑰匙外，另要求被上訴人額外攜帶其他2組

位在五股之系爭設備（系爭販賣機、機櫃各2台即4台）之鑰

匙，亦與林育慶前所證稱上訴人出貨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

總數及放置之倉庫地點均相符，適足佐證上訴人確已交付系

爭設備3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辯稱僅收受系爭設備2組等

語，尚無可採。

　⒋再查，系爭租約既已於107年10月22日經被上訴人解除，被

上訴人繼續占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設備3組即失法律上原

因，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

責。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即將系爭設備

3組出售予訴外人郭書豪乙節，業提出網頁截圖、上訴人法

定代理人與郭書豪之LINE對話截圖及郭書豪購得設備之照片

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3至105頁、第211至213頁），再參以

林育慶證稱：上訴人的法定代理人說郭書豪的倉庫有微波機

販賣機，要我去看機台的狀況，我到現場看到的機台就是當

初上訴人出貨給被上訴人的機台，因為上訴人出貨給被上訴

人的機台有一支攝影機是為被上訴人客製化的，我去郭書豪

倉庫時看到的機台有沒有攝影機在上面我忘記了，但都有客

製化的攝影機放置位置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4頁；卷三第1

2頁），對照系爭設備與郭書豪倉庫內機器之照片，確有相

同之圓形攝影鏡頭，且亦有相同「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之

感應區（見本院卷一第73頁、第79至85頁、第103頁、第211

頁），足認林育慶前述證詞應屬可信。被上訴人雖辯稱已將

收受之系爭設備返還上訴人等語，並提出蕭奕軒與林育慶之

LINE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9至352頁），然此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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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站前新光營業所撤離系爭設備之對話，與上訴人交付之另

外2組系爭設備無涉，況依前揭對話並無從得知系爭設備自

站前新光營業所撤離後運往何處、由何人收受，再參酌蕭奕

軒於108年1月15日尚傳送：「明天搬運完後鑰匙還需要讓她

先帶回來確認」之訊息（見本院卷一第352頁），果若系爭

設備係逕由上訴人取回，蕭奕軒當無提出上開要求之必要，

是要無足依此即認被上訴人確已返還受領之系爭設備予上訴

人。被上訴人另辯稱並未將系爭設備出售予郭書豪等語，並

提出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租約前向其他廠商洽詢系爭設備之

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三第91至93頁），然觀諸該廠商提

出之機台照片，於攝影機之位置尚未裝設鏡頭，且於信用卡

感應區亦無「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之字樣，可見圓形攝影

鏡頭及「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字樣並非系爭設備原有之配

備，亦無從僅憑上開照片即認郭書豪所有之機台即非上訴人

交付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是以，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交付

之系爭設備3組既負有返還之責，然因被上訴人將前揭設備

出售予郭書豪而不能返還，即應償還其價額。又兩造就系爭

設備1組價額為50萬元乙節，已不爭執，被上訴人自應償還

上訴人150萬元（計算式：50萬元×3組＝150萬元）。

　⒌準此，上訴人以對被上訴人之前揭150萬元債權與對被上訴

人所負之上開64萬3,750元債務為抵銷抗辯，為有理由。而

經抵銷後，被上訴人已無餘額可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是以，

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

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76萬3,913元，即屬無

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

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47萬4,249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因未及審酌上訴人之抵銷抗

辯，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宣告，自有

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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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被上訴人於本

院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

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亦無理由，應予駁回。被上訴人追加之訴既經駁回，則

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

起上訴，但須經本院之許可。

提起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同時表明上

訴理由；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

補提理由書狀。並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

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

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附表：

編號 內容 金額（新臺幣）

1 委託第三人製作食材及餐點 38萬4,504元

2 107年10月8日起至109年9月16日（即

系爭租約原定到期日）之營業損失

1,140萬2,2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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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法營業而退租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

租金損失

4萬元

4 無法營業而退租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租

金損失

2萬3,120元

5 無法營業而退租瑞湖街辦公室之租金

損失

4萬3,000元

6 行銷顧問公司費用 22萬7,300元

共計 1,212萬0,163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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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龍雲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奇申


訴訟代理人  陳振瑋律師
            章文傑律師
被上訴人    伊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奕軒
訴訟代理人  姜志俊律師
            黃俊華律師
            詹雅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賃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9年9月30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09年度北簡字第10638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解散之公司、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登記者，應行清算；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條、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5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伊凡股份有限公司於本件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0年10月19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036523800號函廢止登記，惟迄未選任清算人，此有臺北市政府前揭函、公司設立登記表、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83頁），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應以董事蕭奕軒、黃嘉文、李宜臻為清算人進行清算，又蕭奕軒等全體董事並未推定代表被上訴人之清算人，依上開規定，各清算人各有代表公司之權，是本件仍以清算人之一蕭奕軒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應無不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在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47萬4,2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159頁），經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47萬4,249元本息，上訴人於109年10月26日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1,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157頁、第294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與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兩造於107年8月16日簽訂販賣機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由伊向上訴人承租42吋觸控式螢幕便當機5台、便當機櫃5台（下分稱系爭販賣機、系爭機櫃，合稱系爭設備），租賃期間為107年9月17日至109年9月16日，伊業依約支付押金25萬元及硬體、AiR智慧零售管理平台第一期租金29萬9,250元、9萬4,500元（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4項、第9條第2項約定，上訴人應於107年9月19日之前出貨完畢，且交付之系爭設備應合於系爭租約約定，並能正常使用。然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之站前新光營業所與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安裝之系爭設備，於107年10月11日開賣時均發生加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進行更換後仍發生微波系統燒壞問題，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完全無法正常運作，上訴人現場維修並更換保險絲後1小時內又立刻發生故障並有燒焦味，伊基於安全考量立即不提供便當加熱服務，另以便當餐點10元活動對消費者彌補服務不周問題，以維護商譽。上訴人於107年10月13日早上再度更換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但於更換後3小時內又發生故障無法使用之情形，且無法排除故障。因連日故障情形無法排除，伊完全無法依照原定計劃正式開幕營業，只好宣布試營運期間緊急暫停。詎伊請上訴人將改良完畢之系爭設備送至營業場所並開始測試時，仍多次發生電路板燒毀之情況，導致系爭設備完全無法使用，伊因此無法營業，造成伊基於系爭租約及上訴人承諾系爭設備得如期運作使用為前提所投入之成本無法回收，伊多次與上訴人商討解決方案，但上訴人遲遲無法承諾何時可以完成維修，僅初略回覆工程師在努力維修中，且對於伊所提出因為系爭設備不能使用所生之損害，上訴人一開始曾允諾願適當賠償，並提供相關之協助，但事後卻又反悔，雙方間之信任關係受到極大影響。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既違反系爭合約第9條第2、3項約定，未通過驗收，伊遂委請律師於107年10月19日以台北大安郵局存證號碼525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解約函），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第9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
　㈡系爭租約既經解除，依民法第259條規定，上訴人應退還伊已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又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無法使用，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完全給付，且系爭設備因適用電壓為220伏特，與臺灣通用電壓110伏特不符而無法使用，屬無法補正之瑕疵，致伊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共1,212萬0,163元（編號2其中1,289萬9,664元為於二審追加），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76萬3,913元，及其中147萬4,24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1,128萬9,664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租約係以點交或安裝系爭設備為第一階段，瑕疵修補或驗收為第二階段，被上訴人早已同意伊得將系爭設備之點交或安裝時間延長至107年10月8日，伊於斯日運送系爭設備至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安裝，即已完成系爭租約第一階段之義務。縱認伊安裝之系爭設備因發生跳電事故而未通過第二階段之第一次驗收，然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需於伊未通過重新驗收或伊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更正、補正或換貨時，被上訴人方得解除系爭租約，然伊業於107年11月13日完成系爭設備之維修調校，並於同日通知被上訴人到場配合驗收，惟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是伊並無未通過重新驗收之情，且斯時距離107年10月8日尚未逾30個工作日，與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所定解約之要件不符，況系爭解約函並未以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為解約依據，被上訴人主張已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解除契約，自無理由。再者，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係指兩造就違約情事及解除合約均達成合意，方得解約，然被上訴人於跳電事故發生後仍持續與伊員工協商合約增補事宜，伊亦持續改善系爭設備電壓問題，可見兩造並無違約及解除契約之合意。此外，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為租賃標的物未通過驗收時，承租人解約之特別約定，應排除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之適用，故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解約，並不合法。另伊已完成系爭設備之維修，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7年11月13日到場驗收，然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故系爭設備適用電壓與臺灣電壓不符並非不可補正之瑕疵，且驗收程序未能完成亦不可歸責於伊，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既未經解除，伊自無須返還被上訴人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
　㈡縱認系爭租約業經合法解除，然如附表編號1所示費用，純屬被上訴人之營運成本，本應由被上訴人自負盈虧，且被上訴人亦獲得相應價格之食材及餐點，甚業將食材及餐點轉售，可見被上訴人實際上並未受有此部分損害。另依被上訴人與訴外人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商品交易合約書第3條、第4條約定，此部分食材及餐點均為被上訴人於一週前依預估出貨數量所預定，要不因系爭設備是否正常運作而影響被上訴人之購入，故此部分費用亦與系爭設備發生跳電事故無因果關係，伊自無須賠償。至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費用，亦為被上訴人應自負盈虧之營運成本，且被上訴人未證明有實際支出此等費用，自不得向伊請求賠償。而如附表編號6所示費用，此為前期之行銷規畫支出，支出時間均早於系爭設備跳電事故，與系爭設備跳電事故無因果關係，又屬被上訴人應自負盈虧之營運成本，應不得向伊請求賠償。另如附表編號2所示營業損失，僅為預測性評估，被上訴人因未正式營業而無歷史數據可供參考，此部分金額欠缺客觀確定性，非屬被上訴人之所失利益，且其中107年10月15日起至109年9月16日間之營業損失1,128萬9,664元，此為被上訴人解約後所生損害，更係因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於107年11月13日配合驗收所生，要非本件所得請求。
　㈢縱認被上訴人得向伊請求損害賠償，然伊業交付系爭設備共3組予被上訴人，分別置於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及被上訴人之倉庫，被上訴人迄未返還，而系爭租約既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被上訴人本應負返還系爭設備3組之回復原狀義務，且被上訴人繼續占有伊所有之系爭設備3組，已無法律上原因，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擅將系爭設備3組出售予訴外人郭書豪，顯就系爭設備3組已返還不能，應返還其價額，又違背承租人保管租賃物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侵害伊對系爭設備3組之所有權，應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設備每組市價至少50萬元，伊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59條第6款、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150萬元，爰以前揭債權與伊應給付被上訴人之債務為抵銷抗辯。
　㈣縱認上開抵銷抗辯為無理由，依民法第261條、第264條規定，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規定應負返還系爭設備3組之回復原狀義務，與伊所負返還租金及押租金64萬3,750元義務間為對待給付，伊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設備3組前，伊無需給付被上訴人租金及押金64萬3,750元。
　㈤另若被上訴人未合法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人無故拒絕驗收，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系爭設備已驗收完成，系爭租約租賃期間應繼續計算，被上訴人應依約繼續給付租金，然被上訴人至今未給付任何租金，伊應得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以上訴理由狀為解除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系爭租約既經伊解除，伊得依前揭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支付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前之每月所有租賃費總額之懲罰性違約金141萬9,000元。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規定，應償還伊系爭設備3組共150萬元之價額。是伊得以對被上訴人之291萬9,000元債權，與伊應賠償被上訴人之債務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追加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則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6頁、第53頁、第74至75頁）
　㈠兩造於107年8月16日簽定系爭租約，約定由上訴人出租系爭設備5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應按期給付租金，租賃期間自107年9月17日至109年9月16日止。（見原審卷第23至30頁）
　㈡被上訴人已依約支付租金及押金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
　㈢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被上訴人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放置1組系爭設備，107年10月11日第一天開賣，放置在上開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經實際使用後均發生加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見本院卷一第343至346頁）
　㈣系爭設備1組價額為50萬元。
　㈤被上訴人有支付如附表編號1、6所示金額。（見原審卷第87至93頁、第103至109頁、第165至169頁；本院卷二第97至111頁）
五、本院之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不符系爭租約約定，無法正常使用，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不完全給付，其業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第9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於107年10月19日以系爭解約函解除系爭租約，上訴人應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返還其已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並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賠償其所受如附表所示之損害共1,212萬0,163元等節，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應審酌者厥為：㈠被上訴人是否於107年10月22日合法解除系爭租約？⒈上訴人是否有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之情事？⒉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所指為何？⒊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有無排除第15條第1項約定之效力？㈡若被上訴人合法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何？⒈被上訴人是否確有支出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租金？⒉若有，被上訴人支出如附表編號1、3至6所示費用是否為被上訴人所受損失？⒊如附表編號2所示金額是否為被上訴人之所失利益？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第179條、第181條、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應給付上訴人之150萬元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即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組數為何？是否業經上訴人取回？㈣若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均無理由，則上訴人另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設備3組予上訴人前，上訴人無須給付被上訴人租金及押金共64萬3,750元，有無理由？㈤若被上訴人未合法解除系爭租約，上訴人主張以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應付之懲罰性違約金141萬9,000元及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規定應返還之150萬元價額，與被上訴人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⒈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以上訴理由狀送達解除系爭租約，是否合法？⒉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是否於107年10月22日合法解除系爭租約？
　⒈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出租人（即上訴人）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租賃標的物，應符合訂單及本租賃合約規定，且無減少、滅失價值、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或故障，並為新品。」（見原審卷第26頁），兩造既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承租便當販賣機，上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自應得為便當儲存、加熱、出貨、收銀、找零等通常使用。經查，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被上訴人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放置1組系爭設備，放置在前揭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於107年10月11日第一天開賣時，經實際使用後均發生加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頁），再觀諸兩造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見原審卷第59至61頁；本院卷一第357頁），可見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機櫃於107年10月13日仍發生無法冷藏及微波之情形，且至107年10月15日晚間仍未能將加熱系統修繕完畢，堪認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確有不適於通常使用之瑕疵，而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
　⒉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惟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另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出租人（即上訴人）或承租人（即被上訴人）違背本租賃合約之情事實時，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出租人或承租人得解除或終止租賃之一部或全部，得另行招商繼續完成本案，因此所增加之費用由無力完成之一方負擔。」（見原審卷第28至29頁），依前揭約定之文義可知，該約定所定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之要件係兩造之任一方有違反系爭租約之情，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人則為兩造中未違反系爭租約之一方，契約解除或終止後之效力則係解除或終止權人得另行招商繼續完成系爭租約，並由違反系爭租約之一方負擔因此增加之費用，是此意定解除或終止權當係兩造中未違反系爭租約之一方得行使之權利，前揭約定尚非合意解除或終止之約定，否則契約文字僅需記載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後，系爭租約即解除或終止等語即可，要非記載為「出租人或承租人得解除或終止租賃之一部或全部」，甚至約定無力履約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另行招商完成系爭租約內容所增加費用之效果，是上訴人辯稱前揭約定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係指兩造就違約情事及解除合約均達成合意等語，要無可採。
　⒊再觀諸系爭租約第9條第3項約定：「出租人應於安裝完畢後會同承租人進行驗收，其驗收完成係指出租人需依本租賃所附規格內容、各項產品均能順利運作，並能在現有區域網路上正常執行或（並經）簽署出租人之『交付清單』，均視同驗收合格完成。如與規格不符或有品質上之瑕疵，出租人應立即安排更換新品或補正相關瑕疵後，重行請求承租人進行驗收。」，第9條第5項約定：「未通過承租人驗收之租賃標的物，出租人應依前述第㈢項約定不另計費以改善、拆除、重作或換貨後，進行重行驗收仍未通過測試者，或出租人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更正、補正或換貨者，承租人得解除本租賃合約，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返還義務。」（見原審卷第26頁），固為承租人契約解除權之約定，且以系爭設備未通過驗收時，出租人補正瑕疵重行驗收仍未通過或出租人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補正瑕疵為要件。然對照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係以兩造同意確認其中一方有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為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之要件，且就契約解除或終止後另定有違約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另行招商續為履約所增加費用之效果，可知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及第9條第5項約定各有不同之要件及效果，尚難認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有優先且排除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之效力，上訴人此部分辯詞，亦無可採。
　⒋是以，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既有無法冷藏及微波等不適於通常使用之瑕疵，且為兩造在LINE群組所確認，自屬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是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以系爭解約函解除系爭租約，應屬有據。又系爭解約函於107年10月22日經上訴人收受乙節，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1至342頁），系爭租約應於斯日生解除之效。
　⒌復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已依系爭租約支付租金及押金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乙節，業經認定如前，系爭租約既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上訴人自應負返還前揭所受領金錢予被上訴人之義務。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何？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所為之給付有瑕疵，而此項瑕疵如不能補正，或縱經補正，與債務本旨已不相符者，債權人始得依民法第226條或第232條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倘該不完全之給付可能補正者，債權人僅得請求補正，並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補正前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上訴人有支付如附表編號1、6所示金額等情，業經認定如前。次查，被上訴人有向訴外人陳遠斌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房屋，並於107年7月18日給付押租金8萬元；向訴外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部分面積，並於108年1月8日給付租金2萬3,120元；向訴外人法孚國際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8樓、9樓建物之918室（下稱瑞湖街辦公室），並於107年7月25日給付租金4萬3,000元等情，有房屋租賃契約、場地使用協議書、辦公室租賃契約書、存摺影本、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5日新壽法務字第1120001423號函、陳遠斌112年7月14日回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1至73頁、第75至83頁、第95至101頁；本院卷二第157頁、第159頁、第161頁、第263頁、第269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就系爭設備發生無法冷藏及微波等不適於通常使用瑕疵之原因，據證人即原上訴人專案經理林育慶證稱：系爭設備故障、保險絲燒掉的原因是電壓的問題，因為系爭設備是大陸的電壓220伏特，跟臺灣的電壓110伏特不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3頁），此亦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原因相符（見本院卷三第173、251頁），然衡以機器適用電壓之規格非不得藉由維修、更換零件以變更，系爭設備雖因系爭租約業於107年10月22日經被上訴人解除，而未及再就上訴人修補之結果再為驗收，尚不得據此逕認系爭設備之瑕疵屬不能補正，被上訴人復未就上訴人之不完全給付狀態不可補正乙節提出其他舉證，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如附表所示之1,212萬0,163元，即無可採。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第179條、第181條、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應給付上訴人之150萬元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6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之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提出抵銷抗辯，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審酌上開防禦方法攸關上訴人之責任範圍認定，可能影響本件訴訟結果，且上訴人於原審中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於原審二次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場，係經原審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如不准許上訴人提出此新防禦方法，難期公平，是依上開規定，本院就其上前揭抗辯應併予審酌。
　⒉次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344條第1項、第179條、第18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⒊經查，上訴人曾交付系爭設備2組予被上訴人，分別安裝在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就上訴人有無交付第3組系爭設備予被上訴人乙節，依證人林育慶證稱：我受到的指示是出貨3組6台販賣機給被上訴人，臺北新光三越站前店、內湖家樂福各放1組2台，還有1組2台沒有安裝，印象中留在被上訴人位在五股的倉庫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3頁），證人即原上訴人業務胡國貞證稱：被上訴人要求機台要有特定的外型，並有訂製外殼，所以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3組機台送到位在八里的工廠改裝外殼，改裝完畢後是由被上訴人取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卷三第25頁），及被上訴人自陳：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至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安裝1組販賣機；107年10月11日另於北投營業所安裝1組販賣機，亦因發生故障而點交未通過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5至176頁、第248頁），堪認除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系爭設備外，上訴人確實曾出貨第3組系爭設備予被上訴人。再觀諸林育慶與被上訴人員工黃嘉文之LINE對話及電子郵件截圖（見本院卷二第37頁；卷三第55頁），電子郵件主旨載為「機台運送時間」，對話及電子郵件中所列往返之聯絡人資訊均僅有被上訴人之人員，去程之送達地點及回程之起運地點均為瑞湖街辦公室，可見前揭對話及電子郵件確係關於載運已在被上訴人支配中之系爭設備所為，核與林育慶證稱：前揭LINE對話是黃嘉文請我安排從五股送販賣機到內湖的紀錄，我請黃嘉文自己聯絡貨運公司等語相符（見本院卷三第11頁），由此可認上開對話及電子郵件中所載去程之起運地點及回程之送達地點確係被上訴人之倉庫，益徵林育慶證稱上訴人交付之第3組系爭設備留在被上訴人位在五股之倉庫等語為真。另參酌林育慶與被上訴人時任法定代理人蕭奕軒於108年1月15日聯繫撤離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設備之LINE對話截圖，林育慶傳送：「記得帶販賣機的鑰匙」、「不然明天沒辦法開門」、「土城的四台鑰匙一起帶來」、「打錯了...是五股」等語，蕭奕軒則答覆：「他會帶鑰匙過去但目前分不太出來哪邊是哪邊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52頁），足見林育慶除了提醒被上訴人攜帶位在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設備鑰匙外，另要求被上訴人額外攜帶其他2組位在五股之系爭設備（系爭販賣機、機櫃各2台即4台）之鑰匙，亦與林育慶前所證稱上訴人出貨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總數及放置之倉庫地點均相符，適足佐證上訴人確已交付系爭設備3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辯稱僅收受系爭設備2組等語，尚無可採。
　⒋再查，系爭租約既已於107年10月22日經被上訴人解除，被上訴人繼續占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設備3組即失法律上原因，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即將系爭設備3組出售予訴外人郭書豪乙節，業提出網頁截圖、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與郭書豪之LINE對話截圖及郭書豪購得設備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3至105頁、第211至213頁），再參以林育慶證稱：上訴人的法定代理人說郭書豪的倉庫有微波機販賣機，要我去看機台的狀況，我到現場看到的機台就是當初上訴人出貨給被上訴人的機台，因為上訴人出貨給被上訴人的機台有一支攝影機是為被上訴人客製化的，我去郭書豪倉庫時看到的機台有沒有攝影機在上面我忘記了，但都有客製化的攝影機放置位置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4頁；卷三第12頁），對照系爭設備與郭書豪倉庫內機器之照片，確有相同之圓形攝影鏡頭，且亦有相同「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之感應區（見本院卷一第73頁、第79至85頁、第103頁、第211頁），足認林育慶前述證詞應屬可信。被上訴人雖辯稱已將收受之系爭設備返還上訴人等語，並提出蕭奕軒與林育慶之LINE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9至352頁），然此僅為自站前新光營業所撤離系爭設備之對話，與上訴人交付之另外2組系爭設備無涉，況依前揭對話並無從得知系爭設備自站前新光營業所撤離後運往何處、由何人收受，再參酌蕭奕軒於108年1月15日尚傳送：「明天搬運完後鑰匙還需要讓她先帶回來確認」之訊息（見本院卷一第352頁），果若系爭設備係逕由上訴人取回，蕭奕軒當無提出上開要求之必要，是要無足依此即認被上訴人確已返還受領之系爭設備予上訴人。被上訴人另辯稱並未將系爭設備出售予郭書豪等語，並提出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租約前向其他廠商洽詢系爭設備之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三第91至93頁），然觀諸該廠商提出之機台照片，於攝影機之位置尚未裝設鏡頭，且於信用卡感應區亦無「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之字樣，可見圓形攝影鏡頭及「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字樣並非系爭設備原有之配備，亦無從僅憑上開照片即認郭書豪所有之機台即非上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是以，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3組既負有返還之責，然因被上訴人將前揭設備出售予郭書豪而不能返還，即應償還其價額。又兩造就系爭設備1組價額為50萬元乙節，已不爭執，被上訴人自應償還上訴人150萬元（計算式：50萬元×3組＝150萬元）。
　⒌準此，上訴人以對被上訴人之前揭150萬元債權與對被上訴人所負之上開64萬3,750元債務為抵銷抗辯，為有理由。而經抵銷後，被上訴人已無餘額可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是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76萬3,913元，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47萬4,2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因未及審酌上訴人之抵銷抗辯，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應予駁回。被上訴人追加之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但須經本院之許可。
提起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提理由書狀。並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附表：
		編號

		內容

		金額（新臺幣）



		1

		委託第三人製作食材及餐點

		38萬4,504元



		2

		107年10月8日起至109年9月16日（即系爭租約原定到期日）之營業損失

		1,140萬2,239元



		3

		無法營業而退租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租金損失

		4萬元



		4

		無法營業而退租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租金損失

		2萬3,120元



		5

		無法營業而退租瑞湖街辦公室之租金損失

		4萬3,000元



		6

		行銷顧問公司費用

		22萬7,300元



		共計

		


		1,212萬0,16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龍雲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奇申

訴訟代理人  陳振瑋律師
            章文傑律師
被上訴人    伊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奕軒
訴訟代理人  姜志俊律師
            黃俊華律師
            詹雅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賃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9年9月
30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09年度北簡字第10638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
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解散之公司、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登記者，應行清算
    ；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
    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
    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條
    、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清算人有數
    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
    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5條第1項亦有
    明文。查被上訴人伊凡股份有限公司於本件訴訟繫屬中之民
    國110年10月19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036523800
    號函廢止登記，惟迄未選任清算人，此有臺北市政府前揭函
    、公司設立登記表、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
    83頁），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應以董事蕭奕軒、黃嘉文、
    李宜臻為清算人進行清算，又蕭奕軒等全體董事並未推定代
    表被上訴人之清算人，依上開規定，各清算人各有代表公司
    之權，是本件仍以清算人之一蕭奕軒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
    人，應無不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在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
    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
    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被上
    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47萬4,249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見原審卷第159頁），經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
    上訴人147萬4,249元本息，上訴人於109年10月26日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1,12
    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157頁、第294
    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與法並
    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兩造於107年8月16日簽訂販賣機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租約
    ），由伊向上訴人承租42吋觸控式螢幕便當機5台、便當機
    櫃5台（下分稱系爭販賣機、系爭機櫃，合稱系爭設備），
    租賃期間為107年9月17日至109年9月16日，伊業依約支付押
    金25萬元及硬體、AiR智慧零售管理平台第一期租金29萬9,2
    50元、9萬4,500元（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依系爭
    租約第4條第4項、第9條第2項約定，上訴人應於107年9月19
    日之前出貨完畢，且交付之系爭設備應合於系爭租約約定，
    並能正常使用。然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位於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1樓之站前新光營業所與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安
    裝之系爭設備，於107年10月11日開賣時均發生加熱系統停
    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進行更換後仍發生微波系統燒壞
    問題，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完全無法正常運作，上訴人現
    場維修並更換保險絲後1小時內又立刻發生故障並有燒焦味
    ，伊基於安全考量立即不提供便當加熱服務，另以便當餐點
    10元活動對消費者彌補服務不周問題，以維護商譽。上訴人
    於107年10月13日早上再度更換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系爭販
    賣機，但於更換後3小時內又發生故障無法使用之情形，且
    無法排除故障。因連日故障情形無法排除，伊完全無法依照
    原定計劃正式開幕營業，只好宣布試營運期間緊急暫停。詎
    伊請上訴人將改良完畢之系爭設備送至營業場所並開始測試
    時，仍多次發生電路板燒毀之情況，導致系爭設備完全無法
    使用，伊因此無法營業，造成伊基於系爭租約及上訴人承諾
    系爭設備得如期運作使用為前提所投入之成本無法回收，伊
    多次與上訴人商討解決方案，但上訴人遲遲無法承諾何時可
    以完成維修，僅初略回覆工程師在努力維修中，且對於伊所
    提出因為系爭設備不能使用所生之損害，上訴人一開始曾允
    諾願適當賠償，並提供相關之協助，但事後卻又反悔，雙方
    間之信任關係受到極大影響。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既違反
    系爭合約第9條第2、3項約定，未通過驗收，伊遂委請律師
    於107年10月19日以台北大安郵局存證號碼525號存證信函（
    下稱系爭解約函），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第9條第5項
    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
    除系爭租約。
　㈡系爭租約既經解除，依民法第259條規定，上訴人應退還伊已
    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又上訴人交付之系爭
    設備無法使用，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完全給付，且系
    爭設備因適用電壓為220伏特，與臺灣通用電壓110伏特不符
    而無法使用，屬無法補正之瑕疵，致伊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
    害共1,212萬0,163元（編號2其中1,289萬9,664元為於二審
    追加），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
    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
    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76萬
    3,913元，及其中147萬4,24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其中1,128萬9,664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租約係以點交或安裝系爭設備為第一階段，瑕疵修補或
    驗收為第二階段，被上訴人早已同意伊得將系爭設備之點交
    或安裝時間延長至107年10月8日，伊於斯日運送系爭設備至
    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安裝，即已完成系爭租
    約第一階段之義務。縱認伊安裝之系爭設備因發生跳電事故
    而未通過第二階段之第一次驗收，然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
    定，需於伊未通過重新驗收或伊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
    內更正、補正或換貨時，被上訴人方得解除系爭租約，然伊
    業於107年11月13日完成系爭設備之維修調校，並於同日通
    知被上訴人到場配合驗收，惟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是伊並無
    未通過重新驗收之情，且斯時距離107年10月8日尚未逾30個
    工作日，與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所定解約之要件不符，況系
    爭解約函並未以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為解約依據，被上
    訴人主張已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解除契約，自無理由
    。再者，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
    」係指兩造就違約情事及解除合約均達成合意，方得解約，
    然被上訴人於跳電事故發生後仍持續與伊員工協商合約增補
    事宜，伊亦持續改善系爭設備電壓問題，可見兩造並無違約
    及解除契約之合意。此外，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為租賃
    標的物未通過驗收時，承租人解約之特別約定，應排除系爭
    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之適用，故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
    條第1項約定解約，並不合法。另伊已完成系爭設備之維修
    ，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7年11月13日到場驗收，然被上訴人
    無故拒絕，故系爭設備適用電壓與臺灣電壓不符並非不可補
    正之瑕疵，且驗收程序未能完成亦不可歸責於伊，被上訴人
    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
    除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既未經解除，伊自無須返還被上訴人
    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
　㈡縱認系爭租約業經合法解除，然如附表編號1所示費用，純屬
    被上訴人之營運成本，本應由被上訴人自負盈虧，且被上訴
    人亦獲得相應價格之食材及餐點，甚業將食材及餐點轉售，
    可見被上訴人實際上並未受有此部分損害。另依被上訴人與
    訴外人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商品交易合約書第3條
    、第4條約定，此部分食材及餐點均為被上訴人於一週前依
    預估出貨數量所預定，要不因系爭設備是否正常運作而影響
    被上訴人之購入，故此部分費用亦與系爭設備發生跳電事故
    無因果關係，伊自無須賠償。至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費用，
    亦為被上訴人應自負盈虧之營運成本，且被上訴人未證明有
    實際支出此等費用，自不得向伊請求賠償。而如附表編號6
    所示費用，此為前期之行銷規畫支出，支出時間均早於系爭
    設備跳電事故，與系爭設備跳電事故無因果關係，又屬被上
    訴人應自負盈虧之營運成本，應不得向伊請求賠償。另如附
    表編號2所示營業損失，僅為預測性評估，被上訴人因未正
    式營業而無歷史數據可供參考，此部分金額欠缺客觀確定性
    ，非屬被上訴人之所失利益，且其中107年10月15日起至109
    年9月16日間之營業損失1,128萬9,664元，此為被上訴人解
    約後所生損害，更係因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於107年11月13日
    配合驗收所生，要非本件所得請求。
　㈢縱認被上訴人得向伊請求損害賠償，然伊業交付系爭設備共3
    組予被上訴人，分別置於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
    所及被上訴人之倉庫，被上訴人迄未返還，而系爭租約既經
    被上訴人合法解除，被上訴人本應負返還系爭設備3組之回
    復原狀義務，且被上訴人繼續占有伊所有之系爭設備3組，
    已無法律上原因，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被上訴人未
    經伊同意擅將系爭設備3組出售予訴外人郭書豪，顯就系爭
    設備3組已返還不能，應返還其價額，又違背承租人保管租
    賃物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侵害伊對系爭設備3組之所
    有權，應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設備每組市價至少50萬
    元，伊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59條第6款、第432
    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伊150萬元，爰以前揭債權與伊應給付被上訴人之
    債務為抵銷抗辯。
　㈣縱認上開抵銷抗辯為無理由，依民法第261條、第264條規定
    ，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規定應負返還系爭設備3組之回復
    原狀義務，與伊所負返還租金及押租金64萬3,750元義務間
    為對待給付，伊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被上訴人返還系爭
    設備3組前，伊無需給付被上訴人租金及押金64萬3,750元。
　㈤另若被上訴人未合法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人無故拒絕驗收
    ，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系爭設備已驗收完成，
    系爭租約租賃期間應繼續計算，被上訴人應依約繼續給付租
    金，然被上訴人至今未給付任何租金，伊應得依系爭租約第
    15條第3項約定，以上訴理由狀為解除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
    。系爭租約既經伊解除，伊得依前揭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支
    付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前之每月所有租賃費總額之懲罰性違
    約金141萬9,000元。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規定，
    應償還伊系爭設備3組共150萬元之價額。是伊得以對被上訴
    人之291萬9,000元債權，與伊應賠償被上訴人之債務為抵銷
    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被上訴人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追
    加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28萬9,664元，及自民
    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則聲明：
    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6頁、第53頁、第74至75
    頁）
　㈠兩造於107年8月16日簽定系爭租約，約定由上訴人出租系爭
    設備5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應按期給付租金，租賃期間
    自107年9月17日至109年9月16日止。（見原審卷第23至30頁
    ）
　㈡被上訴人已依約支付租金及押金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
　㈢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被上訴人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
    樂福營業所各放置1組系爭設備，107年10月11日第一天開賣
    ，放置在上開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經實際使用後均發生加熱
    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見本院卷一第343至346
    頁）
　㈣系爭設備1組價額為50萬元。
　㈤被上訴人有支付如附表編號1、6所示金額。（見原審卷第87
    至93頁、第103至109頁、第165至169頁；本院卷二第97至11
    1頁）
五、本院之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不符系爭租約約定，無
    法正常使用，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不完全給付，其
    業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第9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
    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於107年10月19日以
    系爭解約函解除系爭租約，上訴人應依民法第259條規定，
    返還其已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並應依民法
    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賠償其所受
    如附表所示之損害共1,212萬0,163元等節，為上訴人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應審酌者厥為：㈠被上訴人是
    否於107年10月22日合法解除系爭租約？⒈上訴人是否有違反
    系爭租約第9條之情事？⒉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所定「經二
    方同意確認無誤後」所指為何？⒊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
    有無排除第15條第1項約定之效力？㈡若被上訴人合法解除系
    爭租約，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何？⒈被上訴人
    是否確有支出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租金？⒉若有，被上訴
    人支出如附表編號1、3至6所示費用是否為被上訴人所受損
    失？⒊如附表編號2所示金額是否為被上訴人之所失利益？㈢
    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第179條、第181條
    、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應給付
    上訴人之150萬元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即上訴人交付之
    系爭設備組數為何？是否業經上訴人取回？㈣若上訴人之抵
    銷抗辯均無理由，則上訴人另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被上訴
    人返還系爭設備3組予上訴人前，上訴人無須給付被上訴人
    租金及押金共64萬3,750元，有無理由？㈤若被上訴人未合法
    解除系爭租約，上訴人主張以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
    3項約定應付之懲罰性違約金141萬9,000元及依民法第259條
    第6款規定應返還之150萬元價額，與被上訴人請求之損害賠
    償金額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⒈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
    第3項約定，以上訴理由狀送達解除系爭租約，是否合法？⒉
    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
    性違約金，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是否於107年10月22日合法解除系爭租約？
　⒈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出租人（即上訴人）履約所
    供應或完成之租賃標的物，應符合訂單及本租賃合約規定，
    且無減少、滅失價值、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或故障
    ，並為新品。」（見原審卷第26頁），兩造既約定由被上訴
    人向上訴人承租便當販賣機，上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系爭
    設備自應得為便當儲存、加熱、出貨、收銀、找零等通常使
    用。經查，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被上訴人站前新光營業
    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放置1組系爭設備，放置在前揭營
    業所之系爭販賣機於107年10月11日第一天開賣時，經實際
    使用後均發生加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等情，為
    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頁），再觀諸兩造之LINE
    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見原審卷第59至61頁；本院卷一第357
    頁），可見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機櫃於107年10月13日仍
    發生無法冷藏及微波之情形，且至107年10月15日晚間仍未
    能將加熱系統修繕完畢，堪認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確有不
    適於通常使用之瑕疵，而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
　⒉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惟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
    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
    為曲解；另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
    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
    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出租
    人（即上訴人）或承租人（即被上訴人）違背本租賃合約之
    情事實時，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出租人或承租人得解除
    或終止租賃之一部或全部，得另行招商繼續完成本案，因此
    所增加之費用由無力完成之一方負擔。」（見原審卷第28至
    29頁），依前揭約定之文義可知，該約定所定契約解除或終
    止權之要件係兩造之任一方有違反系爭租約之情，經兩造同
    意確認無誤，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人則為兩造中未違反系爭租
    約之一方，契約解除或終止後之效力則係解除或終止權人得
    另行招商繼續完成系爭租約，並由違反系爭租約之一方負擔
    因此增加之費用，是此意定解除或終止權當係兩造中未違反
    系爭租約之一方得行使之權利，前揭約定尚非合意解除或終
    止之約定，否則契約文字僅需記載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後，
    系爭租約即解除或終止等語即可，要非記載為「出租人或承
    租人得解除或終止租賃之一部或全部」，甚至約定無力履約
    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另行招商完成系爭租約內容所增加費用之
    效果，是上訴人辯稱前揭約定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
    」係指兩造就違約情事及解除合約均達成合意等語，要無可
    採。
　⒊再觀諸系爭租約第9條第3項約定：「出租人應於安裝完畢後
    會同承租人進行驗收，其驗收完成係指出租人需依本租賃所
    附規格內容、各項產品均能順利運作，並能在現有區域網路
    上正常執行或（並經）簽署出租人之『交付清單』，均視同驗
    收合格完成。如與規格不符或有品質上之瑕疵，出租人應立
    即安排更換新品或補正相關瑕疵後，重行請求承租人進行驗
    收。」，第9條第5項約定：「未通過承租人驗收之租賃標的
    物，出租人應依前述第㈢項約定不另計費以改善、拆除、重
    作或換貨後，進行重行驗收仍未通過測試者，或出租人未於
    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更正、補正或換貨者，承租人得解
    除本租賃合約，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返還義務。」（見原審
    卷第26頁），固為承租人契約解除權之約定，且以系爭設備
    未通過驗收時，出租人補正瑕疵重行驗收仍未通過或出租人
    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補正瑕疵為要件。然對照系爭
    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係以兩造同意確認其中一方有違反系
    爭租約之情事為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之要件，且就契約解除或
    終止後另定有違約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另行招商續為履約所增
    加費用之效果，可知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及第9條第5項約
    定各有不同之要件及效果，尚難認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
    有優先且排除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之效力，上訴人此
    部分辯詞，亦無可採。
　⒋是以，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既有無法冷藏及微波等不適於
    通常使用之瑕疵，且為兩造在LINE群組所確認，自屬違反系
    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是被上訴人
    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以系爭解約函解除系爭租約
    ，應屬有據。又系爭解約函於107年10月22日經上訴人收受
    乙節，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341至342頁），系爭租約應於斯日生解除之效
    。
　⒌復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
    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
    被上訴人已依系爭租約支付租金及押金共計64萬3,750元予
    上訴人乙節，業經認定如前，系爭租約既經被上訴人合法解
    除，上訴人自應負返還前揭所受領金錢予被上訴人之義務。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何？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
    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
    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解除權
    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
    6條第1項、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所為之給付有
    瑕疵，而此項瑕疵如不能補正，或縱經補正，與債務本旨已
    不相符者，債權人始得依民法第226條或第232條規定，請求
    債務人賠償損害；倘該不完全之給付可能補正者，債權人僅
    得請求補正，並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補正前
    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經查，被上訴人有支付如附表編號1、6所示金額等情，業經認定如前。次查，被上訴人有向訴外人陳遠斌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房屋，並於107年7月18日給付押租金8萬元；向訴外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部分面積，並於108年1月8日給付租金2萬3,120元；向訴外人法孚國際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8樓、9樓建物之918室（下稱瑞湖街辦公室），並於107年7月25日給付租金4萬3,000元等情，有房屋租賃契約、場地使用協議書、辦公室租賃契約書、存摺影本、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5日新壽法務字第1120001423號函、陳遠斌112年7月14日回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1至73頁、第75至83頁、第95至101頁；本院卷二第157頁、第159頁、第161頁、第263頁、第269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就系爭設備發生無法冷藏及微波等不適於通常使用瑕疵之原因，據證人即原上訴人專案經理林育慶證稱：系爭設備故障、保險絲燒掉的原因是電壓的問題，因為系爭設備是大陸的電壓220伏特，跟臺灣的電壓110伏特不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3頁），此亦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原因相符（見本院卷三第173、251頁），然衡以機器適用電壓之規格非不得藉由維修、更換零件以變更，系爭設備雖因系爭租約業於107年10月22日經被上訴人解除，而未及再就上訴人修補之結果再為驗收，尚不得據此逕認系爭設備之瑕疵屬不能補正，被上訴人復未就上訴人之不完全給付狀態不可補正乙節提出其他舉證，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如附表所示之1,212萬0,163元，即無可採。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第179條、第181條
    、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應給付
    上訴人之150萬元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
    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
    第6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
    於簡易訴訟之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提
    出抵銷抗辯，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審酌上開防禦方法攸關
    上訴人之責任範圍認定，可能影響本件訴訟結果，且上訴人
    於原審中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於原審二次言詞辯論期
    日均未到場，係經原審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如不准許上訴人
    提出此新防禦方法，難期公平，是依上開規定，本院就其上
    前揭抗辯應併予審酌。
　⒉次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
    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
    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
    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利之受領人
    ，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
    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
    其價額，民法第344條第1項、第179條、第181條分別定有明
    文。
　⒊經查，上訴人曾交付系爭設備2組予被上訴人，分別安裝在站
    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而就上訴人有無交付第3組系爭設備予被上訴人乙節，依證
    人林育慶證稱：我受到的指示是出貨3組6台販賣機給被上訴
    人，臺北新光三越站前店、內湖家樂福各放1組2台，還有1
    組2台沒有安裝，印象中留在被上訴人位在五股的倉庫裡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243頁），證人即原上訴人業務胡國貞證
    稱：被上訴人要求機台要有特定的外型，並有訂製外殼，所
    以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3組機台送到位在八里的工廠改裝
    外殼，改裝完畢後是由被上訴人取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
    1頁；卷三第25頁），及被上訴人自陳：上訴人於107年10月
    8日至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安裝1組販賣機
    ；107年10月11日另於北投營業所安裝1組販賣機，亦因發生
    故障而點交未通過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5至176頁、第248
    頁），堪認除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系爭設
    備外，上訴人確實曾出貨第3組系爭設備予被上訴人。再觀
    諸林育慶與被上訴人員工黃嘉文之LINE對話及電子郵件截圖
    （見本院卷二第37頁；卷三第55頁），電子郵件主旨載為「
    機台運送時間」，對話及電子郵件中所列往返之聯絡人資訊
    均僅有被上訴人之人員，去程之送達地點及回程之起運地點
    均為瑞湖街辦公室，可見前揭對話及電子郵件確係關於載運
    已在被上訴人支配中之系爭設備所為，核與林育慶證稱：前
    揭LINE對話是黃嘉文請我安排從五股送販賣機到內湖的紀錄
    ，我請黃嘉文自己聯絡貨運公司等語相符（見本院卷三第11
    頁），由此可認上開對話及電子郵件中所載去程之起運地點
    及回程之送達地點確係被上訴人之倉庫，益徵林育慶證稱上
    訴人交付之第3組系爭設備留在被上訴人位在五股之倉庫等
    語為真。另參酌林育慶與被上訴人時任法定代理人蕭奕軒於
    108年1月15日聯繫撤離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設備之LINE對
    話截圖，林育慶傳送：「記得帶販賣機的鑰匙」、「不然明
    天沒辦法開門」、「土城的四台鑰匙一起帶來」、「打錯了
    ...是五股」等語，蕭奕軒則答覆：「他會帶鑰匙過去但目
    前分不太出來哪邊是哪邊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52
    頁），足見林育慶除了提醒被上訴人攜帶位在站前新光營業
    所之系爭設備鑰匙外，另要求被上訴人額外攜帶其他2組位
    在五股之系爭設備（系爭販賣機、機櫃各2台即4台）之鑰匙
    ，亦與林育慶前所證稱上訴人出貨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總
    數及放置之倉庫地點均相符，適足佐證上訴人確已交付系爭
    設備3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辯稱僅收受系爭設備2組等語
    ，尚無可採。
　⒋再查，系爭租約既已於107年10月22日經被上訴人解除，被上
    訴人繼續占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設備3組即失法律上原因，
    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即將系爭設備3組出
    售予訴外人郭書豪乙節，業提出網頁截圖、上訴人法定代理
    人與郭書豪之LINE對話截圖及郭書豪購得設備之照片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93至105頁、第211至213頁），再參以林育慶
    證稱：上訴人的法定代理人說郭書豪的倉庫有微波機販賣機
    ，要我去看機台的狀況，我到現場看到的機台就是當初上訴
    人出貨給被上訴人的機台，因為上訴人出貨給被上訴人的機
    台有一支攝影機是為被上訴人客製化的，我去郭書豪倉庫時
    看到的機台有沒有攝影機在上面我忘記了，但都有客製化的
    攝影機放置位置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4頁；卷三第12頁）
    ，對照系爭設備與郭書豪倉庫內機器之照片，確有相同之圓
    形攝影鏡頭，且亦有相同「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之感應區
    （見本院卷一第73頁、第79至85頁、第103頁、第211頁），
    足認林育慶前述證詞應屬可信。被上訴人雖辯稱已將收受之
    系爭設備返還上訴人等語，並提出蕭奕軒與林育慶之LINE對
    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9至352頁），然此僅為自站前
    新光營業所撤離系爭設備之對話，與上訴人交付之另外2組
    系爭設備無涉，況依前揭對話並無從得知系爭設備自站前新
    光營業所撤離後運往何處、由何人收受，再參酌蕭奕軒於10
    8年1月15日尚傳送：「明天搬運完後鑰匙還需要讓她先帶回
    來確認」之訊息（見本院卷一第352頁），果若系爭設備係
    逕由上訴人取回，蕭奕軒當無提出上開要求之必要，是要無
    足依此即認被上訴人確已返還受領之系爭設備予上訴人。被
    上訴人另辯稱並未將系爭設備出售予郭書豪等語，並提出被
    上訴人於簽立系爭租約前向其他廠商洽詢系爭設備之對話截
    圖為證（見本院卷三第91至93頁），然觀諸該廠商提出之機
    台照片，於攝影機之位置尚未裝設鏡頭，且於信用卡感應區
    亦無「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之字樣，可見圓形攝影鏡頭及
    「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字樣並非系爭設備原有之配備，亦
    無從僅憑上開照片即認郭書豪所有之機台即非上訴人交付予
    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是以，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交付之系爭
    設備3組既負有返還之責，然因被上訴人將前揭設備出售予
    郭書豪而不能返還，即應償還其價額。又兩造就系爭設備1
    組價額為50萬元乙節，已不爭執，被上訴人自應償還上訴人
    150萬元（計算式：50萬元×3組＝150萬元）。
　⒌準此，上訴人以對被上訴人之前揭150萬元債權與對被上訴人
    所負之上開64萬3,750元債務為抵銷抗辯，為有理由。而經
    抵銷後，被上訴人已無餘額可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是以，被
    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
    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76萬3,913元，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
    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47萬4,249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因未及審酌上訴人之抵銷抗辯
    ，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宣告，自有未
    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被上訴人於本院
    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
    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
    無理由，應予駁回。被上訴人追加之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
起上訴，但須經本院之許可。
提起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同時表明上
訴理由；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
補提理由書狀。並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
；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
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
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附表：
編號 內容 金額（新臺幣） 1 委託第三人製作食材及餐點 38萬4,504元 2 107年10月8日起至109年9月16日（即系爭租約原定到期日）之營業損失 1,140萬2,239元 3 無法營業而退租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租金損失 4萬元 4 無法營業而退租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租金損失 2萬3,120元 5 無法營業而退租瑞湖街辦公室之租金損失 4萬3,000元 6 行銷顧問公司費用 22萬7,300元 共計  1,212萬0,16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龍雲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奇申


訴訟代理人  陳振瑋律師
            章文傑律師
被上訴人    伊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奕軒
訴訟代理人  姜志俊律師
            黃俊華律師
            詹雅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賃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9年9月30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09年度北簡字第10638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解散之公司、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登記者，應行清算；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條、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5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伊凡股份有限公司於本件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0年10月19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036523800號函廢止登記，惟迄未選任清算人，此有臺北市政府前揭函、公司設立登記表、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83頁），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應以董事蕭奕軒、黃嘉文、李宜臻為清算人進行清算，又蕭奕軒等全體董事並未推定代表被上訴人之清算人，依上開規定，各清算人各有代表公司之權，是本件仍以清算人之一蕭奕軒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應無不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在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47萬4,2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159頁），經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47萬4,249元本息，上訴人於109年10月26日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1,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157頁、第294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與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兩造於107年8月16日簽訂販賣機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由伊向上訴人承租42吋觸控式螢幕便當機5台、便當機櫃5台（下分稱系爭販賣機、系爭機櫃，合稱系爭設備），租賃期間為107年9月17日至109年9月16日，伊業依約支付押金25萬元及硬體、AiR智慧零售管理平台第一期租金29萬9,250元、9萬4,500元（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4項、第9條第2項約定，上訴人應於107年9月19日之前出貨完畢，且交付之系爭設備應合於系爭租約約定，並能正常使用。然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之站前新光營業所與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安裝之系爭設備，於107年10月11日開賣時均發生加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進行更換後仍發生微波系統燒壞問題，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完全無法正常運作，上訴人現場維修並更換保險絲後1小時內又立刻發生故障並有燒焦味，伊基於安全考量立即不提供便當加熱服務，另以便當餐點10元活動對消費者彌補服務不周問題，以維護商譽。上訴人於107年10月13日早上再度更換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但於更換後3小時內又發生故障無法使用之情形，且無法排除故障。因連日故障情形無法排除，伊完全無法依照原定計劃正式開幕營業，只好宣布試營運期間緊急暫停。詎伊請上訴人將改良完畢之系爭設備送至營業場所並開始測試時，仍多次發生電路板燒毀之情況，導致系爭設備完全無法使用，伊因此無法營業，造成伊基於系爭租約及上訴人承諾系爭設備得如期運作使用為前提所投入之成本無法回收，伊多次與上訴人商討解決方案，但上訴人遲遲無法承諾何時可以完成維修，僅初略回覆工程師在努力維修中，且對於伊所提出因為系爭設備不能使用所生之損害，上訴人一開始曾允諾願適當賠償，並提供相關之協助，但事後卻又反悔，雙方間之信任關係受到極大影響。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既違反系爭合約第9條第2、3項約定，未通過驗收，伊遂委請律師於107年10月19日以台北大安郵局存證號碼525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解約函），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第9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
　㈡系爭租約既經解除，依民法第259條規定，上訴人應退還伊已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又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無法使用，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完全給付，且系爭設備因適用電壓為220伏特，與臺灣通用電壓110伏特不符而無法使用，屬無法補正之瑕疵，致伊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共1,212萬0,163元（編號2其中1,289萬9,664元為於二審追加），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76萬3,913元，及其中147萬4,24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1,128萬9,664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租約係以點交或安裝系爭設備為第一階段，瑕疵修補或驗收為第二階段，被上訴人早已同意伊得將系爭設備之點交或安裝時間延長至107年10月8日，伊於斯日運送系爭設備至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安裝，即已完成系爭租約第一階段之義務。縱認伊安裝之系爭設備因發生跳電事故而未通過第二階段之第一次驗收，然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需於伊未通過重新驗收或伊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更正、補正或換貨時，被上訴人方得解除系爭租約，然伊業於107年11月13日完成系爭設備之維修調校，並於同日通知被上訴人到場配合驗收，惟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是伊並無未通過重新驗收之情，且斯時距離107年10月8日尚未逾30個工作日，與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所定解約之要件不符，況系爭解約函並未以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為解約依據，被上訴人主張已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解除契約，自無理由。再者，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係指兩造就違約情事及解除合約均達成合意，方得解約，然被上訴人於跳電事故發生後仍持續與伊員工協商合約增補事宜，伊亦持續改善系爭設備電壓問題，可見兩造並無違約及解除契約之合意。此外，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為租賃標的物未通過驗收時，承租人解約之特別約定，應排除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之適用，故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解約，並不合法。另伊已完成系爭設備之維修，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7年11月13日到場驗收，然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故系爭設備適用電壓與臺灣電壓不符並非不可補正之瑕疵，且驗收程序未能完成亦不可歸責於伊，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既未經解除，伊自無須返還被上訴人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
　㈡縱認系爭租約業經合法解除，然如附表編號1所示費用，純屬被上訴人之營運成本，本應由被上訴人自負盈虧，且被上訴人亦獲得相應價格之食材及餐點，甚業將食材及餐點轉售，可見被上訴人實際上並未受有此部分損害。另依被上訴人與訴外人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商品交易合約書第3條、第4條約定，此部分食材及餐點均為被上訴人於一週前依預估出貨數量所預定，要不因系爭設備是否正常運作而影響被上訴人之購入，故此部分費用亦與系爭設備發生跳電事故無因果關係，伊自無須賠償。至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費用，亦為被上訴人應自負盈虧之營運成本，且被上訴人未證明有實際支出此等費用，自不得向伊請求賠償。而如附表編號6所示費用，此為前期之行銷規畫支出，支出時間均早於系爭設備跳電事故，與系爭設備跳電事故無因果關係，又屬被上訴人應自負盈虧之營運成本，應不得向伊請求賠償。另如附表編號2所示營業損失，僅為預測性評估，被上訴人因未正式營業而無歷史數據可供參考，此部分金額欠缺客觀確定性，非屬被上訴人之所失利益，且其中107年10月15日起至109年9月16日間之營業損失1,128萬9,664元，此為被上訴人解約後所生損害，更係因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於107年11月13日配合驗收所生，要非本件所得請求。
　㈢縱認被上訴人得向伊請求損害賠償，然伊業交付系爭設備共3組予被上訴人，分別置於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及被上訴人之倉庫，被上訴人迄未返還，而系爭租約既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被上訴人本應負返還系爭設備3組之回復原狀義務，且被上訴人繼續占有伊所有之系爭設備3組，已無法律上原因，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擅將系爭設備3組出售予訴外人郭書豪，顯就系爭設備3組已返還不能，應返還其價額，又違背承租人保管租賃物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侵害伊對系爭設備3組之所有權，應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設備每組市價至少50萬元，伊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59條第6款、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150萬元，爰以前揭債權與伊應給付被上訴人之債務為抵銷抗辯。
　㈣縱認上開抵銷抗辯為無理由，依民法第261條、第264條規定，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規定應負返還系爭設備3組之回復原狀義務，與伊所負返還租金及押租金64萬3,750元義務間為對待給付，伊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設備3組前，伊無需給付被上訴人租金及押金64萬3,750元。
　㈤另若被上訴人未合法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人無故拒絕驗收，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系爭設備已驗收完成，系爭租約租賃期間應繼續計算，被上訴人應依約繼續給付租金，然被上訴人至今未給付任何租金，伊應得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以上訴理由狀為解除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系爭租約既經伊解除，伊得依前揭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支付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前之每月所有租賃費總額之懲罰性違約金141萬9,000元。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規定，應償還伊系爭設備3組共150萬元之價額。是伊得以對被上訴人之291萬9,000元債權，與伊應賠償被上訴人之債務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追加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則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6頁、第53頁、第74至75頁）
　㈠兩造於107年8月16日簽定系爭租約，約定由上訴人出租系爭設備5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應按期給付租金，租賃期間自107年9月17日至109年9月16日止。（見原審卷第23至30頁）
　㈡被上訴人已依約支付租金及押金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
　㈢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被上訴人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放置1組系爭設備，107年10月11日第一天開賣，放置在上開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經實際使用後均發生加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見本院卷一第343至346頁）
　㈣系爭設備1組價額為50萬元。
　㈤被上訴人有支付如附表編號1、6所示金額。（見原審卷第87至93頁、第103至109頁、第165至169頁；本院卷二第97至111頁）
五、本院之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不符系爭租約約定，無法正常使用，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不完全給付，其業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第9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於107年10月19日以系爭解約函解除系爭租約，上訴人應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返還其已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並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賠償其所受如附表所示之損害共1,212萬0,163元等節，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應審酌者厥為：㈠被上訴人是否於107年10月22日合法解除系爭租約？⒈上訴人是否有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之情事？⒉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所指為何？⒊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有無排除第15條第1項約定之效力？㈡若被上訴人合法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何？⒈被上訴人是否確有支出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租金？⒉若有，被上訴人支出如附表編號1、3至6所示費用是否為被上訴人所受損失？⒊如附表編號2所示金額是否為被上訴人之所失利益？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第179條、第181條、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應給付上訴人之150萬元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即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組數為何？是否業經上訴人取回？㈣若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均無理由，則上訴人另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設備3組予上訴人前，上訴人無須給付被上訴人租金及押金共64萬3,750元，有無理由？㈤若被上訴人未合法解除系爭租約，上訴人主張以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應付之懲罰性違約金141萬9,000元及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規定應返還之150萬元價額，與被上訴人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⒈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以上訴理由狀送達解除系爭租約，是否合法？⒉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是否於107年10月22日合法解除系爭租約？
　⒈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出租人（即上訴人）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租賃標的物，應符合訂單及本租賃合約規定，且無減少、滅失價值、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或故障，並為新品。」（見原審卷第26頁），兩造既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承租便當販賣機，上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自應得為便當儲存、加熱、出貨、收銀、找零等通常使用。經查，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被上訴人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放置1組系爭設備，放置在前揭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於107年10月11日第一天開賣時，經實際使用後均發生加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頁），再觀諸兩造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見原審卷第59至61頁；本院卷一第357頁），可見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機櫃於107年10月13日仍發生無法冷藏及微波之情形，且至107年10月15日晚間仍未能將加熱系統修繕完畢，堪認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確有不適於通常使用之瑕疵，而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
　⒉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惟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另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出租人（即上訴人）或承租人（即被上訴人）違背本租賃合約之情事實時，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出租人或承租人得解除或終止租賃之一部或全部，得另行招商繼續完成本案，因此所增加之費用由無力完成之一方負擔。」（見原審卷第28至29頁），依前揭約定之文義可知，該約定所定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之要件係兩造之任一方有違反系爭租約之情，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人則為兩造中未違反系爭租約之一方，契約解除或終止後之效力則係解除或終止權人得另行招商繼續完成系爭租約，並由違反系爭租約之一方負擔因此增加之費用，是此意定解除或終止權當係兩造中未違反系爭租約之一方得行使之權利，前揭約定尚非合意解除或終止之約定，否則契約文字僅需記載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後，系爭租約即解除或終止等語即可，要非記載為「出租人或承租人得解除或終止租賃之一部或全部」，甚至約定無力履約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另行招商完成系爭租約內容所增加費用之效果，是上訴人辯稱前揭約定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係指兩造就違約情事及解除合約均達成合意等語，要無可採。
　⒊再觀諸系爭租約第9條第3項約定：「出租人應於安裝完畢後會同承租人進行驗收，其驗收完成係指出租人需依本租賃所附規格內容、各項產品均能順利運作，並能在現有區域網路上正常執行或（並經）簽署出租人之『交付清單』，均視同驗收合格完成。如與規格不符或有品質上之瑕疵，出租人應立即安排更換新品或補正相關瑕疵後，重行請求承租人進行驗收。」，第9條第5項約定：「未通過承租人驗收之租賃標的物，出租人應依前述第㈢項約定不另計費以改善、拆除、重作或換貨後，進行重行驗收仍未通過測試者，或出租人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更正、補正或換貨者，承租人得解除本租賃合約，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返還義務。」（見原審卷第26頁），固為承租人契約解除權之約定，且以系爭設備未通過驗收時，出租人補正瑕疵重行驗收仍未通過或出租人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補正瑕疵為要件。然對照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係以兩造同意確認其中一方有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為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之要件，且就契約解除或終止後另定有違約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另行招商續為履約所增加費用之效果，可知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及第9條第5項約定各有不同之要件及效果，尚難認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有優先且排除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之效力，上訴人此部分辯詞，亦無可採。
　⒋是以，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既有無法冷藏及微波等不適於通常使用之瑕疵，且為兩造在LINE群組所確認，自屬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是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以系爭解約函解除系爭租約，應屬有據。又系爭解約函於107年10月22日經上訴人收受乙節，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1至342頁），系爭租約應於斯日生解除之效。
　⒌復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已依系爭租約支付租金及押金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乙節，業經認定如前，系爭租約既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上訴人自應負返還前揭所受領金錢予被上訴人之義務。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何？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所為之給付有瑕疵，而此項瑕疵如不能補正，或縱經補正，與債務本旨已不相符者，債權人始得依民法第226條或第232條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倘該不完全之給付可能補正者，債權人僅得請求補正，並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補正前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上訴人有支付如附表編號1、6所示金額等情，業經認定如前。次查，被上訴人有向訴外人陳遠斌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房屋，並於107年7月18日給付押租金8萬元；向訴外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部分面積，並於108年1月8日給付租金2萬3,120元；向訴外人法孚國際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8樓、9樓建物之918室（下稱瑞湖街辦公室），並於107年7月25日給付租金4萬3,000元等情，有房屋租賃契約、場地使用協議書、辦公室租賃契約書、存摺影本、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5日新壽法務字第1120001423號函、陳遠斌112年7月14日回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1至73頁、第75至83頁、第95至101頁；本院卷二第157頁、第159頁、第161頁、第263頁、第269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就系爭設備發生無法冷藏及微波等不適於通常使用瑕疵之原因，據證人即原上訴人專案經理林育慶證稱：系爭設備故障、保險絲燒掉的原因是電壓的問題，因為系爭設備是大陸的電壓220伏特，跟臺灣的電壓110伏特不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3頁），此亦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原因相符（見本院卷三第173、251頁），然衡以機器適用電壓之規格非不得藉由維修、更換零件以變更，系爭設備雖因系爭租約業於107年10月22日經被上訴人解除，而未及再就上訴人修補之結果再為驗收，尚不得據此逕認系爭設備之瑕疵屬不能補正，被上訴人復未就上訴人之不完全給付狀態不可補正乙節提出其他舉證，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如附表所示之1,212萬0,163元，即無可採。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第179條、第181條、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應給付上訴人之150萬元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6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之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提出抵銷抗辯，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審酌上開防禦方法攸關上訴人之責任範圍認定，可能影響本件訴訟結果，且上訴人於原審中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於原審二次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場，係經原審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如不准許上訴人提出此新防禦方法，難期公平，是依上開規定，本院就其上前揭抗辯應併予審酌。
　⒉次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344條第1項、第179條、第18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⒊經查，上訴人曾交付系爭設備2組予被上訴人，分別安裝在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就上訴人有無交付第3組系爭設備予被上訴人乙節，依證人林育慶證稱：我受到的指示是出貨3組6台販賣機給被上訴人，臺北新光三越站前店、內湖家樂福各放1組2台，還有1組2台沒有安裝，印象中留在被上訴人位在五股的倉庫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3頁），證人即原上訴人業務胡國貞證稱：被上訴人要求機台要有特定的外型，並有訂製外殼，所以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3組機台送到位在八里的工廠改裝外殼，改裝完畢後是由被上訴人取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卷三第25頁），及被上訴人自陳：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至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安裝1組販賣機；107年10月11日另於北投營業所安裝1組販賣機，亦因發生故障而點交未通過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5至176頁、第248頁），堪認除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系爭設備外，上訴人確實曾出貨第3組系爭設備予被上訴人。再觀諸林育慶與被上訴人員工黃嘉文之LINE對話及電子郵件截圖（見本院卷二第37頁；卷三第55頁），電子郵件主旨載為「機台運送時間」，對話及電子郵件中所列往返之聯絡人資訊均僅有被上訴人之人員，去程之送達地點及回程之起運地點均為瑞湖街辦公室，可見前揭對話及電子郵件確係關於載運已在被上訴人支配中之系爭設備所為，核與林育慶證稱：前揭LINE對話是黃嘉文請我安排從五股送販賣機到內湖的紀錄，我請黃嘉文自己聯絡貨運公司等語相符（見本院卷三第11頁），由此可認上開對話及電子郵件中所載去程之起運地點及回程之送達地點確係被上訴人之倉庫，益徵林育慶證稱上訴人交付之第3組系爭設備留在被上訴人位在五股之倉庫等語為真。另參酌林育慶與被上訴人時任法定代理人蕭奕軒於108年1月15日聯繫撤離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設備之LINE對話截圖，林育慶傳送：「記得帶販賣機的鑰匙」、「不然明天沒辦法開門」、「土城的四台鑰匙一起帶來」、「打錯了...是五股」等語，蕭奕軒則答覆：「他會帶鑰匙過去但目前分不太出來哪邊是哪邊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52頁），足見林育慶除了提醒被上訴人攜帶位在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設備鑰匙外，另要求被上訴人額外攜帶其他2組位在五股之系爭設備（系爭販賣機、機櫃各2台即4台）之鑰匙，亦與林育慶前所證稱上訴人出貨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總數及放置之倉庫地點均相符，適足佐證上訴人確已交付系爭設備3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辯稱僅收受系爭設備2組等語，尚無可採。
　⒋再查，系爭租約既已於107年10月22日經被上訴人解除，被上訴人繼續占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設備3組即失法律上原因，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即將系爭設備3組出售予訴外人郭書豪乙節，業提出網頁截圖、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與郭書豪之LINE對話截圖及郭書豪購得設備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3至105頁、第211至213頁），再參以林育慶證稱：上訴人的法定代理人說郭書豪的倉庫有微波機販賣機，要我去看機台的狀況，我到現場看到的機台就是當初上訴人出貨給被上訴人的機台，因為上訴人出貨給被上訴人的機台有一支攝影機是為被上訴人客製化的，我去郭書豪倉庫時看到的機台有沒有攝影機在上面我忘記了，但都有客製化的攝影機放置位置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4頁；卷三第12頁），對照系爭設備與郭書豪倉庫內機器之照片，確有相同之圓形攝影鏡頭，且亦有相同「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之感應區（見本院卷一第73頁、第79至85頁、第103頁、第211頁），足認林育慶前述證詞應屬可信。被上訴人雖辯稱已將收受之系爭設備返還上訴人等語，並提出蕭奕軒與林育慶之LINE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9至352頁），然此僅為自站前新光營業所撤離系爭設備之對話，與上訴人交付之另外2組系爭設備無涉，況依前揭對話並無從得知系爭設備自站前新光營業所撤離後運往何處、由何人收受，再參酌蕭奕軒於108年1月15日尚傳送：「明天搬運完後鑰匙還需要讓她先帶回來確認」之訊息（見本院卷一第352頁），果若系爭設備係逕由上訴人取回，蕭奕軒當無提出上開要求之必要，是要無足依此即認被上訴人確已返還受領之系爭設備予上訴人。被上訴人另辯稱並未將系爭設備出售予郭書豪等語，並提出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租約前向其他廠商洽詢系爭設備之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三第91至93頁），然觀諸該廠商提出之機台照片，於攝影機之位置尚未裝設鏡頭，且於信用卡感應區亦無「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之字樣，可見圓形攝影鏡頭及「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字樣並非系爭設備原有之配備，亦無從僅憑上開照片即認郭書豪所有之機台即非上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是以，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3組既負有返還之責，然因被上訴人將前揭設備出售予郭書豪而不能返還，即應償還其價額。又兩造就系爭設備1組價額為50萬元乙節，已不爭執，被上訴人自應償還上訴人150萬元（計算式：50萬元×3組＝150萬元）。
　⒌準此，上訴人以對被上訴人之前揭150萬元債權與對被上訴人所負之上開64萬3,750元債務為抵銷抗辯，為有理由。而經抵銷後，被上訴人已無餘額可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是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76萬3,913元，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47萬4,2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因未及審酌上訴人之抵銷抗辯，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應予駁回。被上訴人追加之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但須經本院之許可。
提起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提理由書狀。並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附表：
		編號

		內容

		金額（新臺幣）



		1

		委託第三人製作食材及餐點

		38萬4,504元



		2

		107年10月8日起至109年9月16日（即系爭租約原定到期日）之營業損失

		1,140萬2,239元



		3

		無法營業而退租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租金損失

		4萬元



		4

		無法營業而退租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租金損失

		2萬3,120元



		5

		無法營業而退租瑞湖街辦公室之租金損失

		4萬3,000元



		6

		行銷顧問公司費用

		22萬7,300元



		共計

		


		1,212萬0,16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龍雲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奇申

訴訟代理人  陳振瑋律師
            章文傑律師
被上訴人    伊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奕軒
訴訟代理人  姜志俊律師
            黃俊華律師
            詹雅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賃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9年9月30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09年度北簡字第10638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解散之公司、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登記者，應行清算；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條、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5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伊凡股份有限公司於本件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0年10月19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036523800號函廢止登記，惟迄未選任清算人，此有臺北市政府前揭函、公司設立登記表、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83頁），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應以董事蕭奕軒、黃嘉文、李宜臻為清算人進行清算，又蕭奕軒等全體董事並未推定代表被上訴人之清算人，依上開規定，各清算人各有代表公司之權，是本件仍以清算人之一蕭奕軒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應無不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在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47萬4,2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159頁），經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47萬4,249元本息，上訴人於109年10月26日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1,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157頁、第294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與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兩造於107年8月16日簽訂販賣機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由伊向上訴人承租42吋觸控式螢幕便當機5台、便當機櫃5台（下分稱系爭販賣機、系爭機櫃，合稱系爭設備），租賃期間為107年9月17日至109年9月16日，伊業依約支付押金25萬元及硬體、AiR智慧零售管理平台第一期租金29萬9,250元、9萬4,500元（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4項、第9條第2項約定，上訴人應於107年9月19日之前出貨完畢，且交付之系爭設備應合於系爭租約約定，並能正常使用。然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之站前新光營業所與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安裝之系爭設備，於107年10月11日開賣時均發生加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進行更換後仍發生微波系統燒壞問題，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完全無法正常運作，上訴人現場維修並更換保險絲後1小時內又立刻發生故障並有燒焦味，伊基於安全考量立即不提供便當加熱服務，另以便當餐點10元活動對消費者彌補服務不周問題，以維護商譽。上訴人於107年10月13日早上再度更換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但於更換後3小時內又發生故障無法使用之情形，且無法排除故障。因連日故障情形無法排除，伊完全無法依照原定計劃正式開幕營業，只好宣布試營運期間緊急暫停。詎伊請上訴人將改良完畢之系爭設備送至營業場所並開始測試時，仍多次發生電路板燒毀之情況，導致系爭設備完全無法使用，伊因此無法營業，造成伊基於系爭租約及上訴人承諾系爭設備得如期運作使用為前提所投入之成本無法回收，伊多次與上訴人商討解決方案，但上訴人遲遲無法承諾何時可以完成維修，僅初略回覆工程師在努力維修中，且對於伊所提出因為系爭設備不能使用所生之損害，上訴人一開始曾允諾願適當賠償，並提供相關之協助，但事後卻又反悔，雙方間之信任關係受到極大影響。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既違反系爭合約第9條第2、3項約定，未通過驗收，伊遂委請律師於107年10月19日以台北大安郵局存證號碼525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解約函），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第9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
　㈡系爭租約既經解除，依民法第259條規定，上訴人應退還伊已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又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無法使用，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完全給付，且系爭設備因適用電壓為220伏特，與臺灣通用電壓110伏特不符而無法使用，屬無法補正之瑕疵，致伊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共1,212萬0,163元（編號2其中1,289萬9,664元為於二審追加），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76萬3,913元，及其中147萬4,24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1,128萬9,664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租約係以點交或安裝系爭設備為第一階段，瑕疵修補或驗收為第二階段，被上訴人早已同意伊得將系爭設備之點交或安裝時間延長至107年10月8日，伊於斯日運送系爭設備至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安裝，即已完成系爭租約第一階段之義務。縱認伊安裝之系爭設備因發生跳電事故而未通過第二階段之第一次驗收，然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需於伊未通過重新驗收或伊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更正、補正或換貨時，被上訴人方得解除系爭租約，然伊業於107年11月13日完成系爭設備之維修調校，並於同日通知被上訴人到場配合驗收，惟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是伊並無未通過重新驗收之情，且斯時距離107年10月8日尚未逾30個工作日，與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所定解約之要件不符，況系爭解約函並未以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為解約依據，被上訴人主張已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解除契約，自無理由。再者，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係指兩造就違約情事及解除合約均達成合意，方得解約，然被上訴人於跳電事故發生後仍持續與伊員工協商合約增補事宜，伊亦持續改善系爭設備電壓問題，可見兩造並無違約及解除契約之合意。此外，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為租賃標的物未通過驗收時，承租人解約之特別約定，應排除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之適用，故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解約，並不合法。另伊已完成系爭設備之維修，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7年11月13日到場驗收，然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故系爭設備適用電壓與臺灣電壓不符並非不可補正之瑕疵，且驗收程序未能完成亦不可歸責於伊，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既未經解除，伊自無須返還被上訴人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
　㈡縱認系爭租約業經合法解除，然如附表編號1所示費用，純屬被上訴人之營運成本，本應由被上訴人自負盈虧，且被上訴人亦獲得相應價格之食材及餐點，甚業將食材及餐點轉售，可見被上訴人實際上並未受有此部分損害。另依被上訴人與訴外人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商品交易合約書第3條、第4條約定，此部分食材及餐點均為被上訴人於一週前依預估出貨數量所預定，要不因系爭設備是否正常運作而影響被上訴人之購入，故此部分費用亦與系爭設備發生跳電事故無因果關係，伊自無須賠償。至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費用，亦為被上訴人應自負盈虧之營運成本，且被上訴人未證明有實際支出此等費用，自不得向伊請求賠償。而如附表編號6所示費用，此為前期之行銷規畫支出，支出時間均早於系爭設備跳電事故，與系爭設備跳電事故無因果關係，又屬被上訴人應自負盈虧之營運成本，應不得向伊請求賠償。另如附表編號2所示營業損失，僅為預測性評估，被上訴人因未正式營業而無歷史數據可供參考，此部分金額欠缺客觀確定性，非屬被上訴人之所失利益，且其中107年10月15日起至109年9月16日間之營業損失1,128萬9,664元，此為被上訴人解約後所生損害，更係因被上訴人無故拒絕於107年11月13日配合驗收所生，要非本件所得請求。
　㈢縱認被上訴人得向伊請求損害賠償，然伊業交付系爭設備共3組予被上訴人，分別置於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及被上訴人之倉庫，被上訴人迄未返還，而系爭租約既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被上訴人本應負返還系爭設備3組之回復原狀義務，且被上訴人繼續占有伊所有之系爭設備3組，已無法律上原因，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擅將系爭設備3組出售予訴外人郭書豪，顯就系爭設備3組已返還不能，應返還其價額，又違背承租人保管租賃物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侵害伊對系爭設備3組之所有權，應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設備每組市價至少50萬元，伊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59條第6款、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150萬元，爰以前揭債權與伊應給付被上訴人之債務為抵銷抗辯。
　㈣縱認上開抵銷抗辯為無理由，依民法第261條、第264條規定，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規定應負返還系爭設備3組之回復原狀義務，與伊所負返還租金及押租金64萬3,750元義務間為對待給付，伊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設備3組前，伊無需給付被上訴人租金及押金64萬3,750元。
　㈤另若被上訴人未合法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人無故拒絕驗收，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系爭設備已驗收完成，系爭租約租賃期間應繼續計算，被上訴人應依約繼續給付租金，然被上訴人至今未給付任何租金，伊應得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以上訴理由狀為解除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系爭租約既經伊解除，伊得依前揭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支付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前之每月所有租賃費總額之懲罰性違約金141萬9,000元。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規定，應償還伊系爭設備3組共150萬元之價額。是伊得以對被上訴人之291萬9,000元債權，與伊應賠償被上訴人之債務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追加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則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6頁、第53頁、第74至75頁）
　㈠兩造於107年8月16日簽定系爭租約，約定由上訴人出租系爭設備5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應按期給付租金，租賃期間自107年9月17日至109年9月16日止。（見原審卷第23至30頁）
　㈡被上訴人已依約支付租金及押金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
　㈢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被上訴人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放置1組系爭設備，107年10月11日第一天開賣，放置在上開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經實際使用後均發生加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見本院卷一第343至346頁）
　㈣系爭設備1組價額為50萬元。
　㈤被上訴人有支付如附表編號1、6所示金額。（見原審卷第87至93頁、第103至109頁、第165至169頁；本院卷二第97至111頁）
五、本院之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不符系爭租約約定，無法正常使用，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不完全給付，其業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第9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於107年10月19日以系爭解約函解除系爭租約，上訴人應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返還其已支付之押金及租金共計64萬3,750元，並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賠償其所受如附表所示之損害共1,212萬0,163元等節，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應審酌者厥為：㈠被上訴人是否於107年10月22日合法解除系爭租約？⒈上訴人是否有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之情事？⒉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所指為何？⒊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有無排除第15條第1項約定之效力？㈡若被上訴人合法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何？⒈被上訴人是否確有支出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租金？⒉若有，被上訴人支出如附表編號1、3至6所示費用是否為被上訴人所受損失？⒊如附表編號2所示金額是否為被上訴人之所失利益？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第179條、第181條、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應給付上訴人之150萬元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即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組數為何？是否業經上訴人取回？㈣若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均無理由，則上訴人另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設備3組予上訴人前，上訴人無須給付被上訴人租金及押金共64萬3,750元，有無理由？㈤若被上訴人未合法解除系爭租約，上訴人主張以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應付之懲罰性違約金141萬9,000元及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規定應返還之150萬元價額，與被上訴人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⒈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以上訴理由狀送達解除系爭租約，是否合法？⒉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是否於107年10月22日合法解除系爭租約？
　⒈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出租人（即上訴人）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租賃標的物，應符合訂單及本租賃合約規定，且無減少、滅失價值、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或故障，並為新品。」（見原審卷第26頁），兩造既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承租便當販賣機，上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自應得為便當儲存、加熱、出貨、收銀、找零等通常使用。經查，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在被上訴人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放置1組系爭設備，放置在前揭營業所之系爭販賣機於107年10月11日第一天開賣時，經實際使用後均發生加熱系統停擺、冷藏系統故障之狀況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頁），再觀諸兩造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見原審卷第59至61頁；本院卷一第357頁），可見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機櫃於107年10月13日仍發生無法冷藏及微波之情形，且至107年10月15日晚間仍未能將加熱系統修繕完畢，堪認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確有不適於通常使用之瑕疵，而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
　⒉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惟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另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出租人（即上訴人）或承租人（即被上訴人）違背本租賃合約之情事實時，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出租人或承租人得解除或終止租賃之一部或全部，得另行招商繼續完成本案，因此所增加之費用由無力完成之一方負擔。」（見原審卷第28至29頁），依前揭約定之文義可知，該約定所定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之要件係兩造之任一方有違反系爭租約之情，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人則為兩造中未違反系爭租約之一方，契約解除或終止後之效力則係解除或終止權人得另行招商繼續完成系爭租約，並由違反系爭租約之一方負擔因此增加之費用，是此意定解除或終止權當係兩造中未違反系爭租約之一方得行使之權利，前揭約定尚非合意解除或終止之約定，否則契約文字僅需記載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後，系爭租約即解除或終止等語即可，要非記載為「出租人或承租人得解除或終止租賃之一部或全部」，甚至約定無力履約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另行招商完成系爭租約內容所增加費用之效果，是上訴人辯稱前揭約定所定「經二方同意確認無誤後」係指兩造就違約情事及解除合約均達成合意等語，要無可採。
　⒊再觀諸系爭租約第9條第3項約定：「出租人應於安裝完畢後會同承租人進行驗收，其驗收完成係指出租人需依本租賃所附規格內容、各項產品均能順利運作，並能在現有區域網路上正常執行或（並經）簽署出租人之『交付清單』，均視同驗收合格完成。如與規格不符或有品質上之瑕疵，出租人應立即安排更換新品或補正相關瑕疵後，重行請求承租人進行驗收。」，第9條第5項約定：「未通過承租人驗收之租賃標的物，出租人應依前述第㈢項約定不另計費以改善、拆除、重作或換貨後，進行重行驗收仍未通過測試者，或出租人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更正、補正或換貨者，承租人得解除本租賃合約，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返還義務。」（見原審卷第26頁），固為承租人契約解除權之約定，且以系爭設備未通過驗收時，出租人補正瑕疵重行驗收仍未通過或出租人未於交貨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補正瑕疵為要件。然對照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係以兩造同意確認其中一方有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為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之要件，且就契約解除或終止後另定有違約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另行招商續為履約所增加費用之效果，可知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及第9條第5項約定各有不同之要件及效果，尚難認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約定有優先且排除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之效力，上訴人此部分辯詞，亦無可採。
　⒋是以，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既有無法冷藏及微波等不適於通常使用之瑕疵，且為兩造在LINE群組所確認，自屬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經兩造同意確認無誤，是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以系爭解約函解除系爭租約，應屬有據。又系爭解約函於107年10月22日經上訴人收受乙節，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1至342頁），系爭租約應於斯日生解除之效。
　⒌復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已依系爭租約支付租金及押金共計64萬3,750元予上訴人乙節，業經認定如前，系爭租約既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上訴人自應負返還前揭所受領金錢予被上訴人之義務。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何？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所為之給付有瑕疵，而此項瑕疵如不能補正，或縱經補正，與債務本旨已不相符者，債權人始得依民法第226條或第232條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倘該不完全之給付可能補正者，債權人僅得請求補正，並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補正前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上訴人有支付如附表編號1、6所示金額等情，業經認定如前。次查，被上訴人有向訴外人陳遠斌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房屋，並於107年7月18日給付押租金8萬元；向訴外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部分面積，並於108年1月8日給付租金2萬3,120元；向訴外人法孚國際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8樓、9樓建物之918室（下稱瑞湖街辦公室），並於107年7月25日給付租金4萬3,000元等情，有房屋租賃契約、場地使用協議書、辦公室租賃契約書、存摺影本、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5日新壽法務字第1120001423號函、陳遠斌112年7月14日回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1至73頁、第75至83頁、第95至101頁；本院卷二第157頁、第159頁、第161頁、第263頁、第269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就系爭設備發生無法冷藏及微波等不適於通常使用瑕疵之原因，據證人即原上訴人專案經理林育慶證稱：系爭設備故障、保險絲燒掉的原因是電壓的問題，因為系爭設備是大陸的電壓220伏特，跟臺灣的電壓110伏特不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3頁），此亦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原因相符（見本院卷三第173、251頁），然衡以機器適用電壓之規格非不得藉由維修、更換零件以變更，系爭設備雖因系爭租約業於107年10月22日經被上訴人解除，而未及再就上訴人修補之結果再為驗收，尚不得據此逕認系爭設備之瑕疵屬不能補正，被上訴人復未就上訴人之不完全給付狀態不可補正乙節提出其他舉證，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如附表所示之1,212萬0,163元，即無可採。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第179條、第181條、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應給付上訴人之150萬元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6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之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提出抵銷抗辯，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審酌上開防禦方法攸關上訴人之責任範圍認定，可能影響本件訴訟結果，且上訴人於原審中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於原審二次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場，係經原審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如不准許上訴人提出此新防禦方法，難期公平，是依上開規定，本院就其上前揭抗辯應併予審酌。
　⒉次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344條第1項、第179條、第18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⒊經查，上訴人曾交付系爭設備2組予被上訴人，分別安裝在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就上訴人有無交付第3組系爭設備予被上訴人乙節，依證人林育慶證稱：我受到的指示是出貨3組6台販賣機給被上訴人，臺北新光三越站前店、內湖家樂福各放1組2台，還有1組2台沒有安裝，印象中留在被上訴人位在五股的倉庫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3頁），證人即原上訴人業務胡國貞證稱：被上訴人要求機台要有特定的外型，並有訂製外殼，所以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3組機台送到位在八里的工廠改裝外殼，改裝完畢後是由被上訴人取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卷三第25頁），及被上訴人自陳：上訴人於107年10月8日至站前新光營業所、內湖家樂福營業所各安裝1組販賣機；107年10月11日另於北投營業所安裝1組販賣機，亦因發生故障而點交未通過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5至176頁、第248頁），堪認除站前新光營業所及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系爭設備外，上訴人確實曾出貨第3組系爭設備予被上訴人。再觀諸林育慶與被上訴人員工黃嘉文之LINE對話及電子郵件截圖（見本院卷二第37頁；卷三第55頁），電子郵件主旨載為「機台運送時間」，對話及電子郵件中所列往返之聯絡人資訊均僅有被上訴人之人員，去程之送達地點及回程之起運地點均為瑞湖街辦公室，可見前揭對話及電子郵件確係關於載運已在被上訴人支配中之系爭設備所為，核與林育慶證稱：前揭LINE對話是黃嘉文請我安排從五股送販賣機到內湖的紀錄，我請黃嘉文自己聯絡貨運公司等語相符（見本院卷三第11頁），由此可認上開對話及電子郵件中所載去程之起運地點及回程之送達地點確係被上訴人之倉庫，益徵林育慶證稱上訴人交付之第3組系爭設備留在被上訴人位在五股之倉庫等語為真。另參酌林育慶與被上訴人時任法定代理人蕭奕軒於108年1月15日聯繫撤離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設備之LINE對話截圖，林育慶傳送：「記得帶販賣機的鑰匙」、「不然明天沒辦法開門」、「土城的四台鑰匙一起帶來」、「打錯了...是五股」等語，蕭奕軒則答覆：「他會帶鑰匙過去但目前分不太出來哪邊是哪邊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52頁），足見林育慶除了提醒被上訴人攜帶位在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系爭設備鑰匙外，另要求被上訴人額外攜帶其他2組位在五股之系爭設備（系爭販賣機、機櫃各2台即4台）之鑰匙，亦與林育慶前所證稱上訴人出貨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總數及放置之倉庫地點均相符，適足佐證上訴人確已交付系爭設備3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辯稱僅收受系爭設備2組等語，尚無可採。
　⒋再查，系爭租約既已於107年10月22日經被上訴人解除，被上訴人繼續占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設備3組即失法律上原因，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即將系爭設備3組出售予訴外人郭書豪乙節，業提出網頁截圖、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與郭書豪之LINE對話截圖及郭書豪購得設備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3至105頁、第211至213頁），再參以林育慶證稱：上訴人的法定代理人說郭書豪的倉庫有微波機販賣機，要我去看機台的狀況，我到現場看到的機台就是當初上訴人出貨給被上訴人的機台，因為上訴人出貨給被上訴人的機台有一支攝影機是為被上訴人客製化的，我去郭書豪倉庫時看到的機台有沒有攝影機在上面我忘記了，但都有客製化的攝影機放置位置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4頁；卷三第12頁），對照系爭設備與郭書豪倉庫內機器之照片，確有相同之圓形攝影鏡頭，且亦有相同「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之感應區（見本院卷一第73頁、第79至85頁、第103頁、第211頁），足認林育慶前述證詞應屬可信。被上訴人雖辯稱已將收受之系爭設備返還上訴人等語，並提出蕭奕軒與林育慶之LINE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9至352頁），然此僅為自站前新光營業所撤離系爭設備之對話，與上訴人交付之另外2組系爭設備無涉，況依前揭對話並無從得知系爭設備自站前新光營業所撤離後運往何處、由何人收受，再參酌蕭奕軒於108年1月15日尚傳送：「明天搬運完後鑰匙還需要讓她先帶回來確認」之訊息（見本院卷一第352頁），果若系爭設備係逕由上訴人取回，蕭奕軒當無提出上開要求之必要，是要無足依此即認被上訴人確已返還受領之系爭設備予上訴人。被上訴人另辯稱並未將系爭設備出售予郭書豪等語，並提出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租約前向其他廠商洽詢系爭設備之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三第91至93頁），然觀諸該廠商提出之機台照片，於攝影機之位置尚未裝設鏡頭，且於信用卡感應區亦無「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之字樣，可見圓形攝影鏡頭及「信用卡支付即將開啟」字樣並非系爭設備原有之配備，亦無從僅憑上開照片即認郭書豪所有之機台即非上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系爭設備。是以，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3組既負有返還之責，然因被上訴人將前揭設備出售予郭書豪而不能返還，即應償還其價額。又兩造就系爭設備1組價額為50萬元乙節，已不爭執，被上訴人自應償還上訴人150萬元（計算式：50萬元×3組＝150萬元）。
　⒌準此，上訴人以對被上訴人之前揭150萬元債權與對被上訴人所負之上開64萬3,750元債務為抵銷抗辯，為有理由。而經抵銷後，被上訴人已無餘額可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是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76萬3,913元，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47萬4,2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因未及審酌上訴人之抵銷抗辯，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1,128萬9,664元，及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應予駁回。被上訴人追加之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但須經本院之許可。
提起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提理由書狀。並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附表：
編號 內容 金額（新臺幣） 1 委託第三人製作食材及餐點 38萬4,504元 2 107年10月8日起至109年9月16日（即系爭租約原定到期日）之營業損失 1,140萬2,239元 3 無法營業而退租內湖家樂福營業所之租金損失 4萬元 4 無法營業而退租站前新光營業所之租金損失 2萬3,120元 5 無法營業而退租瑞湖街辦公室之租金損失 4萬3,000元 6 行銷顧問公司費用 22萬7,300元 共計  1,212萬0,163元 



